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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17.¢ OO 22.333 21,898.6617~| 22.6667 21,989. 6617~ 085,440~ | 110#10% 31 p
15 | 18. 7 OO 10. 8333 19,411. 5789~ | 34.1667 19, 411. 5789~ 873,521=~| 110#8* 31p
16 | 20. 700 13. 8333 14, 339. 4258~ 31.1667 14, 339. 4258 ~ 645,274~ 109%82 31p
17 | 21. % OO 22. 333 19, 382. 8094~ 22.6667 19, 382. 8094 ~ 872,226~ | 110&12* 1p
18 | 22. = OO 18 23, 568. 2727~ 27 23,568.2727~| 1,060,572~ 109&1*1p
19 | 25. % OO 11. 6667 14, 267.69=~| 32.8333 14, 267. 69~ 634,912~ 109#12* 31 p
20 | 26. =20 17.5 15, 517. 651~ 27.5 15, 515. 4722~ 698,234~ 109&7*1p
21 27. AOO 9. 8333 20, 139. 3593~ | 35.1667 20, 139. 3593~ 906, 271~| 113&1231p
92 | 28. BOO | 16.1667 | 19,854.6369~| 28.8333 | 19,851.6352~|  893,372=| 10827°3ln
93 | 29.DOO | 11.3333 | 14,280.7207~| 33.6667 | 14,289.5894=|  643,033=| 1107°3ln
24 | 30. FOO 12 14, 332. 5627~ 33 14, 332. 5627~ 644,965~ | 111&1231p
25 | 32. HOO 15 14, 368. 9933 ~ 30 14, 365. 3347~ 646,495~ | 109&#7* 1p
26 | 33. JOO 21.1667 21,855. 0838~ | 23.8333 21, 855. 7894 ~ 083,496~| 109&7231p
27 | 34. KOO 15. 8333 22,107. 2454~ 29.1667 22,044. 6644~ 993,001~| 109&#5*1p
28 | 35. LOO 8 21, 731. 6992~ 37 21,731. 6992~ 977,926~ 113®1°* 3lp
29 | 37. TOO 12. 6667 13,971. 8731~ | 32.3333 14,118. 9782~ 633,491~ 110&3* 31p
30 | 38. MOO 12. 8333 23,478.25~ | 32.1667 23,478.25=~| 1,056,521=~| 109&2*1p
31 39. =00 10. 8333 19, 333. 9234~ | 34.1667 19, 333. 9234~ 870,027~ 109#8* 31p
32 | 40. EOO | 17.8333 | 21,843.9091=~| 27.1667 | 21,843.9091~|  982,976~| 109&1° 1¢
33 | 41. AOO 18 15, 239. 2705~ 27 15, 239. 2705~ 685, 767~ | 109#12* 3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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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 # OO 10. 1667 3,590~ | 34.8333 3,590~ 161, 550~ 109#82 1 p
2 | 36.COO 9.5 3,199~ 35.5 3,199~ 143, 955~ 109=82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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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7 OO 16 3,199~ 29 3,199~ 143,955~ 110#10* 1p
2 | 5. ~00 11. 6667 3,733~ | 33.3333 3,733~ 167,985~ 112&8" 16p
3 | 14. =OO 11.5 2,133~ 33.5 2,133~ 95,985~ | 109#5* 8p
4 1 26.%200 17.5 3,590~ 27.5 3,590~ 161,550~ | 109#7%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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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0號
原      告  ⒈尤永清  


            ⒉方慶傑  


            ⒊王清田  


            ⒋何世南  


            ⒌何世龍  


            ⒍吳弘易  




            ⒎李宗勇  


            ⒏李武芳  


            ⒐李登貴  


            ⒑李進成  


            ⒒李鐵健  


            ⒓周俊男  


            ⒔周俊逸  




            ⒕林天凱  


            ⒖林廷隆  


            ⒗林南田  




            ⒘洪榮樹  


            ⒙胡正興  


            ⒚胡嘉恩  


            ⒛胡麒麟  




            陳聰林  


            陳天印  


            陳正廷  




            陳永修  


            陳清元  


            陳壽原  


            黃焜山  




            楊惠雄  


            廖國良  


            劉茂根  


            劉鴻國  




            潘憲仁  


            鄭義祥  




            鄭福全  


            蘇金桐  




            廖安文  




            蔡進寶  


            蘇國興  


            林金宏  


            劉文正  




            吳振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餘由原告分別按其請求金額敗訴部分占全部請求金額之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其到職日、職務、退休日各如附表1所示，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所稱之勞工，應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告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2條規定，應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民國108年8月30日修正前第6條）之規定計算，再依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只要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即屬勞基法規範工資之範疇。又經濟部所屬各單位，油、電、糖、水，每年都會因整年營運績效，由經濟部評比核給0至2.4個月的績效獎金，在隔年3月底前公佈所屬各單位績效獎金，並於該年5月至8月由各單位核發至員工戶頭。績效獎金既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績效來評比且取得，自屬原告之工資。再者經濟部核發獎金係以營運績效來決定給予績效獎金，但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年資、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切關連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且過往10年從未有任何不給與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已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內時之摘要均填寫「薪資」之名目，被告帳面即自承績效獎金為員工之薪資，是績效獎金屬經常性給與，為勞務之對價，應屬原告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動部）87年8月20日台87勞動2字第035198號函亦認績效獎金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惟被告給付原告退休金時，其平均工資之計算並未納入績效獎金，造成原告實際領取之退休金有所短少。
（二）依勞基法第84條規定，原告退休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而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修正前第6條）、第3條規定，系爭退撫辦法關於適用該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之認定，亦是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並無特別規定。原告之工作年資橫跨73年7月30日勞基法施行前後，故其退休金計算需區分為勞基法施行前、施行後。原告於勞基法施行前之退休金發給，應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計算基數，至於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則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10條規定，以勞基法施行前之基數乘以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原告於勞基法施行後之退休金發給，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以勞基法施行後之基數乘以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式：（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施行前之退休金基數）＋（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施行後之退休金基數）】。
（三）如附表1編號3、5、14、23、26、36所示原告（下稱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係輪值夜班、兼任司機、兼職領班者即得領取，而輪值夜班、兼任司機、兼職領班係固定之工作制度，此種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職外兼任司機或兼職領班人員之勞務對價，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原告丙○○等6人因退休前兼任被告之司機或領班，每月皆領有司機加給或領班加給，此等加給係原告丙○○等6人兼任領班、司機者所享有，且按月核發，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於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行政管理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是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四）如附表2-1所示原告（下稱乙○○等8人）均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等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結清前6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1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2-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1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表2-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2-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
（五）如附表3-1所示原告均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均司機加給、結清前6個月之平均司機加給各如附表3-1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1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表3-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司機、領班加給、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司機、領班加給各如附表3-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
（六）原告Ｂ○○已於113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時效因而中斷，後原告Ｂ○○於6個月內提起本件訴訟，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時效應無消滅。
（七）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等語。
（八）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訴外人臺灣電力工會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之常務理事會會務報告事項中就舊制結清案載明「平均工資內涵（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獎工等）依現行規定辦理比照屆退制度，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被告亦就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於108年12月3日召開說明會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且於該日之簡報資料中亦載明「平均工資項目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並在原告乙○○等8人所任職之處所召開「選擇適用勞退新制之僱用人員舊制年資結清注意事項說明會」，原告乙○○等8人分別於108年12月間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意簽署該協議書」，原告乙○○等8人復分別簽訂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均載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等語，明文約定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在據以計算舊年資給與之「平均工資」範疇內。原告乙○○等8人分別領得其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就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列入計算平均工資項目，知情且接受。行政院業已認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之平均工資內涵僅為單一薪給、加班費及「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示之給與，並不包含「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在內。原告乙○○等8人係自行簽署並同意選擇結清，且於選擇前被告亦已明確告知結清相關條件，包含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及列計項目等，原告乙○○等8人既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自係對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知悉甚詳，且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計方式，卻於結清後為相反主張，片面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且違誠信，其請求自無理由。
（二）原告丁○○、壬○○、巳○○、申○○、酉○○、黃○○、天○○、Ａ○○、Ｂ○○、Ｊ○○、Ｋ○○、Ｌ○○、Ｍ○○、午○○、Ｅ○○（下稱丁○○等15人）係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及其實施要點派用之人員，屬於勞基法第84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0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薪資事項，非屬「其他所訂勞動條件」，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其退休自應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工資之定義，僅限於單一薪給、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如超時工作報酬、加班費）及如該手冊附件所示經濟部核定准併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經常性給與，其餘項目不予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績效獎金並未符合上開定義，且未經經濟部核定准予列入，自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丁○○等15人亦不否認其已領取之退休金係適用系爭退撫辦法，自不得割裂適用法律而主張本件應適用勞基法規定。
（三）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二者合稱經營績效獎金，經營績效獎金係按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及盈餘達成情形一次性結發，為類似年終獎金性質之恩勉性給與，並非按勞工勞務計時、計日、計月、計件逐月發給之經常性給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自非屬工資，且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未獲經濟部納入系爭退撫辦法規定列計平均工資之項目，歷年來均未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再者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被告發給績效獎金係為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顯已表明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被告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款、被告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條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顯見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且即便原告領有績效獎金，亦有可能係因政策因素所致，與原告所提供的勞務無涉。又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核發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該條所列人員為限，倘若年度中離職或涉有重大風紀案件或過失，造成被告重大損失者，縱然年度內有付出勞務，依規定仍不發給經營績效獎金，足證績效獎金係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是以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應屬勉勵性之給與，非屬工資，自不能列入平均工資之計算。況且績效獎金與設定個人工作目標達成即給與之工資對價不同，績效獎金屬獎勵性質，個人無法預期其額度，又績效獎金係延遲至次一年度發給，退休當下無從計算，如將退休後所獲之獎金計入，將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又工資於勞動契約終止時應即給付，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若將績效獎金視為工資，恐造成實務上工資及退休金之給付，產生窒礙難行之情況。
（四）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6號令函，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採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度，按工作分析、品評職位給予各職位擔任者相當之職等，據以核給工資，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此亦有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函、108年8月21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仍未將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再者被告規定同仁擔任兼任司機，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加給，且規範之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故兼任司機加給並非和同仁提供之勞務有一定對價關係；且全月未開車者，兼任司機加給仍減半發給，可見被告核給兼任司機加給係為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而非實際勞務之對價。被告自92年新進職員及47期養成班起，於甄試簡章及勞動契約明文新進人員如有兼任車輛駕駛及初級保養者，不另支給兼任司機加給，如因業務需要，需駕駛車輛完成所交派之任務亦已無兼任司機加給可支領，顯見兼任司機加給並非屬勞基法所定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而是由被告視經營狀況給予之鼓勵性、恩給性給與，被告自108年發放新進人員兼任大型工程車駕駛工作支給兼任司機加給，並於發給各單位之函文說明本項津貼為慰勞性、恩給性加給，兼任小型車司機仍不予發放兼任司機加給，益徵被告發放兼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素考量，並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足認司機加給並非為經常性發放。被告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兼任司機加給支給要點（下稱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自始以來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之恩惠性給與，原告擔任兼任司機者，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寡，亦不論職級之差別程度，皆核給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加給，即不因其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故兼任司機加給與所提供之勞務間，顯無對價關係，是原告丙○○、戊○○、地○○領取之司機加給非屬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五）被告給付領班加給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各單位設置領班、副領班要點（下稱系爭設置領班要點）、被告67年2月16日電人一字第0000-0000號函辦理，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領班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有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函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仍未將領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是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非屬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六）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除原告巳○○以外之其他原告任職被告之日期均在勞基法公布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渠等在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自不包括績效獎金、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
（七）原告Ｂ○○係於108年6月30日退休，其於113年9月23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退休金差額，顯已逾勞基法第58條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是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已然消滅，自不得為本件之請求等語。
（八）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37頁至第543頁）：
（一）原告之前任職於被告，原告之服務單位、職籍名稱、年資起算日及退休日分別如附表1所示。原告丁○○等15人屬勞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原告甲○○、丙○○、戊○○、辛○○、子○○、丑○○、寅○○、卯○○、辰○○、未○○、亥○○、宙○○、玄○○、Ｄ○○、Ｆ○○、Ｈ○○、Ｉ○○、庚○○等18人退休前與原告乙○○、己○○、癸○○、戌○○、地○○、宇○○、Ｇ○○、Ｃ○○等8人為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二）原告乙○○等8人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月31日分別簽立台灣電力公司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意簽署該協議書」，並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2月31日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表明於109年7月1日，已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三）如績效獎金是屬於勞基法所稱之工資，且應列入退休前的平均工資計算，則被告對於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應給付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計算方式，不爭執。
（四）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43頁）：　　　
（一）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屬原告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二）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被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均屬原告之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並以此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惟被告卻未計入，致原告領取之勞工退休金有短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及其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經查原告丁○○等15人屬勞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勞基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另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則國營事業依公務員人事法令派用之人員，其退休自應依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辦法辦理。觀諸系爭退撫辦法第1條已明定該辦法係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規定所訂定，可知系爭退撫辦法即屬勞基法第84條所定之公務員法令。而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已明定適用系爭退撫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之認定，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原告主張其退休金計算應適用勞基法之規定，應屬可採。　　
（三）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１、經查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三、考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績效獎金：（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8點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二、本公司（即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其中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八、經營績效獎金之分配及核發：……（二）員工獎金之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一天；每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積計超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10頁至第11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05頁），可知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屬於經營考績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另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量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性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具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發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策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復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可知同樣提供勞務之員工，但因表現之優劣而受記功或記過處分、或其勤惰狀況，會影響績效獎金是否發放、或受增發或減發之對待，更足證明績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２、又查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函認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原告提出上開勞動部函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4頁），可知上開勞動部函與本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金亦屬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至於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內之摘要填寫「薪資」乙節，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匯款至原告中華郵政帳戶之明細內容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2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然此為被告會計人員於匯款之註記，難認被告即自承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之工資，經營績效獎金是否屬於原告之工資，既應依勞基法之定義而認定，尚難以上開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之註記認定屬於原告之工資。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及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容各1件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績效來評比及取得，且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年資、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切關連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要無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過往10年從未有不給與原告績效獎金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獎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核發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按被告前1年度之工作考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工貢獻程度、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個人無法預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度之經營績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約5、6月間）發給，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提供無關，且於勞工退休當下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況工資於契約終止應即給付，而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亦規定「該契約終止後30日內發給」，因此原告主張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不符發放經營績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難行。至於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於年度內新進、復職退休、資遣、在職死亡、入退伍或調往其他工務機關服務等人員，則按在職比例發給，意在使未於全年度均在職人員，在年度有經營績效獎金發放之前提下，同受其在職比例受發該獎金，用以達激勵、嘉勉員工及符合公平之旨，亦難以此據為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勞務對價性之表現。
　５、綜上，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發放，不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惠性給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無須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如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差額，及自如附表2-1、附表2-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云云，均屬無據。又被告發放如附表2-2編號22所示原告Ｂ○○之經營績效獎金，既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應無列入計算其平均工資之必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Ｂ○○即無如附表2-2編號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差額可得請求，本院自無再審認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計算：
　１、經查原告丙○○等6人主張於受僱被告期間，有兼任司機，原告辰○○、玄○○兼任領班，而分別領有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被告民事答辯狀，本院調字卷二第17頁、第22頁），被告並自承其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係依據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等語（見被告答辯狀、陳報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2頁、本院卷第23頁）；被告提出之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第2點第1款前段注意事項規定：「（一）各單位專任司機不得支給兼任司機加給或其他津貼。」（見本院卷第237頁），可知領有兼任司機加給者，原則上為專任司機以外之被告其他員工。而原告丙○○等6人原職務為電機裝修員或線路裝修員，因兼任司機提供駕駛工程車並負責保養維護車輛之勞務，而於兼任司機期間領取司機加給，堪認司機加給係因兼任司機人員除其原來之主要職務外，須額外肩負兼任司機任務而給與之加給，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顯為兼任司機者提供前開司機勞務之對價，且為每月之固定給與，亦具經常性，雖為每月固定金額，不論兼任司機者實際出車之次數與有無，但本質上仍與兼任司機駕駛間有密切關連性，即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自應屬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而應計入其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２、再查領班工作本非原告辰○○、玄○○之主要職務，該項加給係因工作上需要，員工須經常分班工作，且須有人領導，而被告未就此領班工作事項另行聘請員工，故由工作成績優良，具領導能力，且擔任相同或相關工作滿5年之正式人員中，挑選由其兼職為之，因而得為領取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系爭設置領班要點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3頁），可見領班係被告因工作需要而常設，並須兼任領班者方得享有，又係按月核發，非係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是以原告辰○○、玄○○兼任領班，並享有按月核發之領班加給，乃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領班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辰○○、玄○○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亦屬原告辰○○、玄○○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其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３、被告雖抗辯原告地○○、Ｃ○○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自已知其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且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計方式，卻於結清後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其請求自無理由云云。經查原告地○○、Ｃ○○簽署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雖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平均工資內涵加班費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指派加班控管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辦理。」等語（見調字卷二第74頁、第80頁）；惟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1條明定：「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等語；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前段並重申：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足見原告地○○、Ｃ○○與被告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時，主觀上無非係認為系爭給與項目表之內容符合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計算之結果，而無意藉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使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是以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關於平均工資之計算自應解釋為在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如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始符合當事人之真意。縱認原告地○○、Ｃ○○與被告訂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真意，確在藉由該約定，將本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排除在外，使應給付原告地○○、Ｃ○○之結清舊制退休金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因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可知勞工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與雇主協議結清依勞基法規定所得領取之退休金者，於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方依雙方之協議，如勞工與雇主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該協議自屬無效，不因勞工已為協議致喪失該低於標準之退休金差額給付請求權。勞工簽署協議後，仍得請求雇主給付低於標準之退休金差額，係因不領取此部分差額之協議違反上開強制規定為無效之故，並無違反禁反言、誠信原則可言。而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乃原告地○○、Ｃ○○與被告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揆之前開說明，應屬無效。是原告地○○、Ｃ○○與被告雖曾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有前述之約定，惟因當事人之真意乃在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若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故於計算原告地○○、Ｃ○○之平均工資時，仍應將原告地○○、Ｃ○○每月領得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則原告地○○、Ｃ○○於本件訴訟所為之主張，即非於訂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後為相反之主張，自未違反禁反言及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仍無可取。
　４、被告又抗辯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6號令函，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發放兼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素考量，並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並非經常性發放，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108年8月21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表、被告108年9月12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各1件為證（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66頁至第175頁、第177頁、第178頁）。惟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雖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然此規定僅為原則性規範國家事業單位就人員待遇及福利，應本於撙節開支之原則，並未具體明定何者為薪資，更與被告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之認定無涉。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所屬人員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惟仍不得低於勞基法之標準。故行政院就國營事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所制訂之標準，或經濟部所定工資給與之辦法，若與勞基法有所牴觸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自應依勞基法規定為據。又111年12月6日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表固未將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惟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明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而依勞基法有關工資定義之規定，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屬工資範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就系爭給與項目表在無其他法令授權情形下，未將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核與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所據以研訂之系爭退撫辦法規定牴觸，尚難以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工資之記載，逕認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之平均工資應以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為據。又被告給付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為工資，屬本院依職權個案判斷之事項，行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僅有參考性質，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是以被告援引上開經濟部函及被告函，於本院尚無拘束力，無從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據此辯稱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不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云云，亦無可採。
　５、綜上所述，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計算，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前開各項抗辯，均無可採。
（五）原告丙○○等6人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
　１、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基法第55條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二、依第5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從其規定。」、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89年9月25日廢止之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二、第6條第1項第1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給與1個基數之退休金。三、第6條第1項第2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未滿1年者，以1年計算。」
　２、經查原告丙○○等6人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屬原告丙○○等6人之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自應將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其平均工資，再據以計算原告丙○○等6人之勞工退休金。又原告丙○○等6人之任職期間，跨越勞基法施行前後，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原告丙○○等6人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應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計算其基數，適用勞基法之後的年資，則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算其基數。而被告就「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其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並不爭執（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38頁、第543頁），則原告丙○○等6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乃激勵性、恩惠性給與，均非屬工資；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則屬其工資，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計算其平均工資，並據以計算勞工退休金。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要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部分可採，部分不可採。從而原告丙○○等6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核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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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籍名稱

		年資起算日

		退休日

		利息起算日



		1

		甲○○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6日



		2

		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

		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5年8月11日

		110年8月31日

		110年10月1日



		4

		丁○○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3年9月4日

		109年6月1日

		109年7月2日



		5

		戊○○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23日

		112年7月16日

		112年8月16日



		6

		己○○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7

		辛○○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10月31日

		108年8月31日

		108年10月1日



		8

		壬○○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6月6日

		108年12月31日

		109年1月31日



		9

		癸○○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10

		子○○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年3月10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9月1日



		11

		丑○○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3年1月25日

		108年11月30日

		108年12月31日



		12

		寅○○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13

		卯○○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9年8月8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14

		辰○○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1月5日

		109年4月7日

		109年5月8日



		15

		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97年10月27日

		111年10月15日

		111年11月15日



		16

		未○○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3月26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17

		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2年6月21日

		110年9月30日

		110年10月31日



		18

		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3月10日

		110年7月31日

		110年8月31日



		19

		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12月10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0

		亥○○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21

		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6月21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22

		天○○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4年8月29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23

		地○○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7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4

		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3月9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5

		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7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26

		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4年11月1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27

		Ａ○○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年9月1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28

		Ｂ○○

		臺南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監

		65年7月16日

		108年6月30日

		108年7月31日



		29

		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2月13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30

		Ｆ○○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10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31

		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12月1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2

		Ｈ○○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2月26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33

		Ｊ○○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年1月25日

		109年6月30日

		109年7月31日



		34

		Ｋ○○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9月17日

		109年3月31日

		109年5月1日



		35

		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9年8月8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36

		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11月2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7

		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10年2月28日

		110年3月31日



		38

		Ｍ○○

		臺南區營業處

		人事管理監

		67年3月1日

		109年1月1日

		109年2月1日



		39

		午○○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8年3月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40

		Ｅ○○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4年9月6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41

		庚○○

		新營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4年8月20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附表2-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乙○○

		13.8333

		15,416.75元

		31.1667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2

		6.己○○

		10

		14,266.0833元

		3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3

		9.癸○○

		13.5

		14,266.0833元

		31.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4

		19.戌○○

		13.3333

		14,266.0833元

		31.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5

		23.地○○

		10.1667

		15,416.75元

		34.8333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6

		24.宇○○

		8.8333

		14,266.0833元

		36.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7

		31.Ｇ○○

		9.3333

		15,833.4167元

		35.6667

		15,833.4167元

		712,504元

		109年8月1日



		8

		36.Ｃ○○

		9.5

		14,266.0833元

		35.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2-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1.甲○○

		10

		15,928.0417元

		35

		15,911.6458元

		959,669元

		112年2月16日



		2

		3.丙○○

		16

		14,352.5523元

		29

		14,352.5523元

		645,865元

		110年10月1日



		3

		4.丁○○

		19.8333

		21,853.6元

		25.1667

		21,875.0139元

		983,951元

		109年7月2日



		4

		5.戊○○

		11.6667

		15,569.2308元

		33.3333

		15,569.2308元

		700,615元

		112年8月16日



		5

		7.辛○○

		7.6667

		14,407.7824元

		37.3333

		14,407.7824元

		648,350元

		108年10月1日



		6

		8.壬○○

		10.3333

		17,200.1114元

		34.6667

		17,200.1114元

		774,005元

		109年1月31日



		7

		10.子○○

		16.8333

		14,339.4258元

		28.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9月1日



		8

		11.丑○○

		21.1667

		15,499.3313元

		23.8333

		15,499.3313元

		697,470元

		108年12月31日



		9

		12.寅○○

		10.6667

		15,488.6908元

		34.3333

		15,488.6908元

		696,991元

		111年1月31日



		10

		13.卯○○

		8

		14,340.602元

		37

		14,340.602元

		645,327元

		110年12月1日



		11

		14.辰○○

		11.5

		14,265.9375元

		33.5

		14,304.1167元

		643,246元

		109年5月8日



		12

		15.巳○○

		0

		14,069.4718元

		28

		14,069.4718元

		393,945元

		111年11月15日



		13

		16.未○○

		12.8333

		14,289.7207元

		30.1667

		14,289.5894元

		984,090元

		110年7月31日



		14

		17.申○○

		22.333

		21,898.6617元

		22.6667

		21,989.6617元

		985,440元

		110年10月31日



		15

		18.酉○○

		10.8333

		19,411.5789元

		34.1667

		19,411.5789元

		873,521元

		110年8月31日



		16

		20.亥○○

		13.8333

		14,339.4258元

		31.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8月31日



		17

		21.黃○○

		22.333

		19,382.8094元

		22.6667

		19,382.8094元

		872,226元

		110年12月1日



		18

		22.天○○

		18

		23,568.2727元

		27

		23,568.2727元

		1,060,572元

		109年1月1日



		19

		25.宙○○

		11.6667

		14,267.69元

		32.8333

		14,267.69元

		634,912元

		109年12月31日



		20

		26.玄○○

		17.5

		15,517.651元

		27.5

		15,515.4722元

		698,234元

		109年7月1日



		21

		27.Ａ○○

		9.8333

		20,139.3593元

		35.1667

		20,139.3593元

		906,271元

		113年1月31日



		22

		28.Ｂ○○

		16.1667

		19,854.6369元

		28.8333

		19,851.6352元

		893,372元

		108年7月31日



		23

		29.Ｄ○○

		11.3333

		14,289.7207元

		33.6667

		14,289.5894元

		643,033元

		110年7月31日



		24

		30.Ｆ○○

		12

		14,332.5627元

		33

		14,332.5627元

		644,965元

		111年1月31日



		25

		32.Ｈ○○

		15

		14,368.9933元

		30

		14,365.3347元

		646,495元

		109年7月1日



		26

		33.Ｊ○○

		21.1667

		21,855.0838元

		23.8333

		21,855.7894元

		983,496元

		109年7月31日



		27

		34.Ｋ○○

		15.8333

		22,107.2454元

		29.1667

		22,044.6644元

		993,001元

		109年5月1日



		28

		35.Ｌ○○

		8

		21,731.6992元

		37

		21,731.6992元

		977,926元

		113年1月31日



		29

		37.Ｉ○○

		12.6667

		13,971.8731元

		32.3333

		14,118.9782元

		633,491元

		110年3月31日



		30

		38.Ｍ○○

		12.8333

		23,478.25元

		32.1667

		23,478.25元

		1,056,521元

		109年2月1日



		31

		39.午○○

		10.8333

		19,333.9234元

		34.1667

		19,333.9234元

		870,027元

		109年8月31日



		32

		40.Ｅ○○

		17.8333

		21,843.9091元

		27.1667

		21,843.9091元

		982,976元

		109年1月1日



		33

		41.庚○○

		18

		15,239.2705元

		27

		15,239.2705元

		685,767元

		109年12月31日









		附表3-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3.地○○

		10.1667

		3,590元

		34.8333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2

		36.Ｃ○○

		9.5

		3,199元

		35.5

		3,199元

		143,955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3-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3.丙○○

		16

		3,199元

		29

		3,199元

		143,955元

		110年10月1日



		2

		5.戊○○

		11.6667

		3,733元

		33.3333

		3,733元

		167,985元

		112年8月16日



		3

		14.辰○○

		11.5

		2,133元

		33.5

		2,133元

		95,985元

		109年5月8日



		4

		26.玄○○

		17.5

		3,590元

		27.5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7月1日














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0號

原      告  ⒈尤永清  



            ⒉方慶傑  



            ⒊王清田  



            ⒋何世南  



            ⒌何世龍  



            ⒍吳弘易  





            ⒎李宗勇  



            ⒏李武芳  



            ⒐李登貴  



            ⒑李進成  



            ⒒李鐵健  



            ⒓周俊男  



            ⒔周俊逸  





            ⒕林天凱  



            ⒖林廷隆  



            ⒗林南田  





            ⒘洪榮樹  



            ⒙胡正興  



            ⒚胡嘉恩  



            ⒛胡麒麟  





            陳聰林  



            陳天印  



            陳正廷  





            陳永修  



            陳清元  



            陳壽原  



            黃焜山  





            楊惠雄  



            廖國良  



            劉茂根  



            劉鴻國  





            潘憲仁  



            鄭義祥  





            鄭福全  



            蘇金桐  





            廖安文  





            蔡進寶  



            蘇國興  



            林金宏  



            劉文正  





            吳振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

    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

    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餘由原告分別按其請求金額敗訴部

    分占全部請求金額之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3-1、附表3-

    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如附表3-1、附表3-2所

    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其到職日、職務、退休日各如附表1

      所示，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所稱之勞工，

      應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告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經濟部所屬

      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2

      條規定，應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民國108年8月30日修

      正前第6條）之規定計算，再依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依

      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只要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計時、

      計日、計月、計件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即屬勞基法規範

      工資之範疇。又經濟部所屬各單位，油、電、糖、水，每

      年都會因整年營運績效，由經濟部評比核給0至2.4個月的

      績效獎金，在隔年3月底前公佈所屬各單位績效獎金，並

      於該年5月至8月由各單位核發至員工戶頭。績效獎金既係

      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

      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績效來評比且取得，自屬

      原告之工資。再者經濟部核發獎金係以營運績效來決定給

      予績效獎金，但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年資、

      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切關連

      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且過往10年從未有任何不給與

      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已符合經常性給

      與之要件。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內時之摘要

      均填寫「薪資」之名目，被告帳面即自承績效獎金為員工

      之薪資，是績效獎金屬經常性給與，為勞務之對價，應屬

      原告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動部）87

      年8月20日台87勞動2字第035198號函亦認績效獎金應列入

      平均工資計算。惟被告給付原告退休金時，其平均工資之

      計算並未納入績效獎金，造成原告實際領取之退休金有所

      短少。

（二）依勞基法第84條規定，原告退休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

      ，而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修正前第6條）、第3條規定

      ，系爭退撫辦法關於適用該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

      之認定，亦是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並無特別規定。原

      告之工作年資橫跨73年7月30日勞基法施行前後，故其退

      休金計算需區分為勞基法施行前、施行後。原告於勞基法

      施行前之退休金發給，應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

      稱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計算基數，至於平均工

      資之計算方式則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10條規定，以勞基

      法施行前之基數乘以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原告於勞

      基法施行後之退休金發給，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規定，以勞基法施行後之基數乘以退休前6個月之

      平均工資【計算式：（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施

      行前之退休金基數）＋（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

      施行後之退休金基數）】。

（三）如附表1編號3、5、14、23、26、36所示原告（下稱丙○○

      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係輪值夜班、兼任

      司機、兼職領班者即得領取，而輪值夜班、兼任司機、兼

      職領班係固定之工作制度，此種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

      增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

      職外兼任司機或兼職領班人員之勞務對價，為勞工因經常

      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原告丙○○

      等6人因退休前兼任被告之司機或領班，每月皆領有司機

      加給或領班加給，此等加給係原告丙○○等6人兼任領班、

      司機者所享有，且按月核發，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

      而偶爾發放，屬於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

      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

      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行政管

      理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

      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

      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

      「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是原告丙○○等

      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

      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四）如附表2-1所示原告（下稱乙○○等8人）均於109年7月1日

      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等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

      均績效獎金、結清前6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1所

      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

      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2-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

      額，即各如附表2-1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

      表2-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

      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退休前6個

      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

      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

      付如附表2-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2應補

      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

（五）如附表3-1所示原告均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

      制度年資，其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均司機加給、結清前6個

      月之平均司機加給各如附表3-1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

      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

      付如附表3-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1應補

      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表3-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

      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

      個月之平均司機、領班加給、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司機、

      領班加給各如附表3-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

      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

      3-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

      差額欄所示金額。

（六）原告Ｂ○○已於113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給付

      退休金差額，時效因而中斷，後原告Ｂ○○於6個月內提起本

      件訴訟，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時效應無消滅。

（七）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

      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

      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等語。

（八）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

      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表2-1、

      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訴外人臺灣電力工會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之常務理事會

      會務報告事項中就舊制結清案載明「平均工資內涵（加班

      費、特休未休工資、獎工等）依現行規定辦理比照屆退制

      度，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

      」，被告亦就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於108年12月3日召開說明

      會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

      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且於該日

      之簡報資料中亦載明「平均工資項目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

      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並在原告乙○○等8

      人所任職之處所召開「選擇適用勞退新制之僱用人員舊制

      年資結清注意事項說明會」，原告乙○○等8人分別於108年

      12月間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

      清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

      意簽署該協議書」，原告乙○○等8人復分別簽訂年資結清

      協議書（下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系爭年資結清協議

      書第2條後段均載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

      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

      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等語，明文約

      定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在據以計算舊年資給與之「平均

      工資」範疇內。原告乙○○等8人分別領得其舊制年資結清

      退休金計算清冊，就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列入計算平均

      工資項目，知情且接受。行政院業已認定經濟部所屬事業

      機構之平均工資內涵僅為單一薪給、加班費及「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示之給與

      ，並不包含「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在內。原告乙○○

      等8人係自行簽署並同意選擇結清，且於選擇前被告亦已

      明確告知結清相關條件，包含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及列計

      項目等，原告乙○○等8人既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

      自係對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知悉甚詳，且

      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計方式，卻於結清後為相反主張，片

      面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且違誠信，其請求

      自無理由。

（二）原告丁○○、壬○○、巳○○、申○○、酉○○、黃○○、天○○、Ａ○○

      、Ｂ○○、Ｊ○○、Ｋ○○、Ｌ○○、Ｍ○○、午○○、Ｅ○○（下稱丁○○等15

      人）係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及其實施要點

      派用之人員，屬於勞基法第84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0條

      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薪資事項，非屬「其

      他所訂勞動條件」，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其退休自

      應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

      工資之定義，僅限於單一薪給、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如超

      時工作報酬、加班費）及如該手冊附件所示經濟部核定准

      併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經常性給與，其餘項目不予列入平均

      工資計算，績效獎金並未符合上開定義，且未經經濟部核

      定准予列入，自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丁○○等15人

      亦不否認其已領取之退休金係適用系爭退撫辦法，自不得

      割裂適用法律而主張本件應適用勞基法規定。

（三）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二者合稱經營績效獎金

      ，經營績效獎金係按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及盈餘達成情形

      一次性結發，為類似年終獎金性質之恩勉性給與，並非按

      勞工勞務計時、計日、計月、計件逐月發給之經常性給與

      ，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

      定，自非屬工資，且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未獲經濟部納入

      系爭退撫辦法規定列計平均工資之項目，歷年來均未納入

      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再者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

      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被告

      發給績效獎金係為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

      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顯已表明係以激勵

      、嘉勉員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

      。被告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款、被

      告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核發獎金注

      意事項）第2條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

      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顯

      見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且即便原告領有績效獎金

      ，亦有可能係因政策因素所致，與原告所提供的勞務無涉

      。又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核發工作獎金

      及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該條所列人員為限，倘若年

      度中離職或涉有重大風紀案件或過失，造成被告重大損失

      者，縱然年度內有付出勞務，依規定仍不發給經營績效獎

      金，足證績效獎金係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

      作對價。是以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應屬勉勵性之給與，

      非屬工資，自不能列入平均工資之計算。況且績效獎金與

      設定個人工作目標達成即給與之工資對價不同，績效獎金

      屬獎勵性質，個人無法預期其額度，又績效獎金係延遲至

      次一年度發給，退休當下無從計算，如將退休後所獲之獎

      金計入，將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

      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

      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又工資於勞動契約終止時應即給

      付，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若將績效獎

      金視為工資，恐造成實務上工資及退休金之給付，產生窒

      礙難行之情況。

（四）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

      、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6號令函，

      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採用人費率單一薪

      給制度，按工作分析、品評職位給予各職位擔任者相當之

      職等，據以核給工資，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

      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此亦有經

      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月7

      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

      100682270號函、108年8月21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

      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

      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

      項目表」，仍未將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再

      者被告規定同仁擔任兼任司機，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寡，

      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加給，且規範之分類八等

      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故

      兼任司機加給並非和同仁提供之勞務有一定對價關係；且

      全月未開車者，兼任司機加給仍減半發給，可見被告核給

      兼任司機加給係為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而非實際勞務

      之對價。被告自92年新進職員及47期養成班起，於甄試簡

      章及勞動契約明文新進人員如有兼任車輛駕駛及初級保養

      者，不另支給兼任司機加給，如因業務需要，需駕駛車輛

      完成所交派之任務亦已無兼任司機加給可支領，顯見兼任

      司機加給並非屬勞基法所定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而

      是由被告視經營狀況給予之鼓勵性、恩給性給與，被告自

      108年發放新進人員兼任大型工程車駕駛工作支給兼任司

      機加給，並於發給各單位之函文說明本項津貼為慰勞性、

      恩給性加給，兼任小型車司機仍不予發放兼任司機加給，

      益徵被告發放兼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

      素考量，並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足

      認司機加給並非為經常性發放。被告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

      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兼任司機加給支給要點（下

      稱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

      自始以來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之

      恩惠性給與，原告擔任兼任司機者，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

      寡，亦不論職級之差別程度，皆核給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

      加給，即不因其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

      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故兼任司

      機加給與所提供之勞務間，顯無對價關係，是原告丙○○、

      戊○○、地○○領取之司機加給非屬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

（五）被告給付領班加給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各單位設

      置領班、副領班要點（下稱系爭設置領班要點）、被告67

      年2月16日電人一字第0000-0000號函辦理，被告有關平均

      工資之計算係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領班加給係屬被告體

      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

      有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

      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

      第10100682270號函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

      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

      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仍未將領班加給列入平均

      工資之給與項目。是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非屬

      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六）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除原告巳○○以外之其

      他原告任職被告之日期均在勞基法公布施行前，依勞基法

      第84條之2規定，渠等在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有關退休

      金平均工資計算，自不包括績效獎金、司機加給及領班加

      給。

（七）原告Ｂ○○係於108年6月30日退休，其於113年9月23日始提

      起本件訴訟請求退休金差額，顯已逾勞基法第58條第1項

      規定之5年期間，是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已然消滅

      ，自不得為本件之請求等語。

（八）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

    院卷第537頁至第543頁）：

（一）原告之前任職於被告，原告之服務單位、職籍名稱、年資

      起算日及退休日分別如附表1所示。原告丁○○等15人屬勞

      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原告甲○○、丙○○、戊

      ○○、辛○○、子○○、丑○○、寅○○、卯○○、辰○○、未○○、亥○○

      、宙○○、玄○○、Ｄ○○、Ｆ○○、Ｈ○○、Ｉ○○、庚○○等18人退休前

      與原告乙○○、己○○、癸○○、戌○○、地○○、宇○○、Ｇ○○、Ｃ○○

      等8人為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二）原告乙○○等8人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

      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月31日分別簽立台灣

      電力公司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清

      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意

      簽署該協議書」，並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

      年月24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2月31日簽訂

      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表明於109年7月1日，已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三）如績效獎金是屬於勞基法所稱之工資，且應列入退休前的

      平均工資計算，則被告對於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

      應給付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

      休金差額欄所示之計算方式，不爭執。

（四）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

      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

      示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

      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

      -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

    卷第543頁）：　　　

（一）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屬原告工

      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二）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

      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

      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

      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被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均

    屬原告之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並以此計算

    原告之退休金，惟被告卻未計入，致原告領取之勞工退休金

    有短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

    、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

    ，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

    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及其遲

    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

      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

      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

      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

      ，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

      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

      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

      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

      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

      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

      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

      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

      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

      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

      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

      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

      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

      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

      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

      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

      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

      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

      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

      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

      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

      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

      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

      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經查原告丁○○等15人屬勞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

      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

      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

      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

      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勞基法第84條定有明文

      。另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

      、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

      核定。」，則國營事業依公務員人事法令派用之人員，其

      退休自應依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辦法辦理。觀諸系爭

      退撫辦法第1條已明定該辦法係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

      規定所訂定，可知系爭退撫辦法即屬勞基法第84條所定之

      公務員法令。而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

      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

      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已明定

      適用系爭退撫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之認定，依勞

      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原告主張其退休金計算應適用勞基法

      之規定，應屬可採。　　

（三）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應列入原告之平

      均工資計算：

　１、經查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

      ）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

      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

      ，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

      ：「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

      『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

      薪給為限。」、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三、考

      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

      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

      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

      、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

      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

      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

      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考核

      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

      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

      」、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

      績效獎金：（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

      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

      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

      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

      ，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

      …」、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8點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

      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

      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

      」；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二、本公司（

      即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

      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其中考核獎金

      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

      ；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

      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

      總額為限。」、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

      「八、經營績效獎金之分配及核發：……（二）員工獎金之

      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

      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

      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

      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

      作獎金一天；每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

      ，扣發工作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

      院病假）積計超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

      」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

      注意事項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10頁至

      第11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1月21日言

      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05頁），可知被告所發給之「績

      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金」，系

      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獎金係以

      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

      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

      屬於經營考績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各事業」

      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作考成列

      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個月薪給

      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上者，其

      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總額為限

      ；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

      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另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

      項第2點規定，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

      高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

      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

      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

      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

      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

      盈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

      量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

      性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

      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

      具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

      發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

      策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

      經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

      。復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可知同樣

      提供勞務之員工，但因表現之優劣而受記功或記過處分、

      或其勤惰狀況，會影響績效獎金是否發放、或受增發或減

      發之對待，更足證明績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

      ，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２、又查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函認

      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行

      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

      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原告提出上開勞動部函1件存卷可

      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4頁），可知上開勞動部函與本

      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

      金亦屬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

      原告主張之認定。至於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

      內之摘要填寫「薪資」乙節，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匯款至原

      告中華郵政帳戶之明細內容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29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然此為被告會計人員於匯款之註記

      ，難認被告即自承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之工資，經營績效

      獎金是否屬於原告之工資，既應依勞基法之定義而認定，

      尚難以上開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之註記認定屬於原告之工

      資。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及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容各1

      件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

      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

      績效來評比及取得，且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

      年資、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

      切關連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

      要無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

      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

      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

      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

      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

      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過往10年從未有不給與原告績效獎

      金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符合經常性給

      與之要件，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

      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

      獎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

      ，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核發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

      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按被告前1年

      度之工作考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

      工貢獻程度、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

      個人無法預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

      度之經營績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約5、6月間）發給，

      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提供無關，且於勞工退休當下

      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

      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

      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

      。」之規定。況工資於契約終止應即給付，而依勞基法第

      55條第3項規定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

      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亦規定「該契約終止後30日內發給

      」，因此原告主張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

      休金之平均工資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

      不符發放經營績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

      難行。至於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於年度內新

      進、復職退休、資遣、在職死亡、入退伍或調往其他工務

      機關服務等人員，則按在職比例發給，意在使未於全年度

      均在職人員，在年度有經營績效獎金發放之前提下，同受

      其在職比例受發該獎金，用以達激勵、嘉勉員工及符合公

      平之旨，亦難以此據為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勞務對價性之

      表現。

　５、綜上，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發

      放，不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

      惠性給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無須列入

      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

      告主張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平均工

      資計算，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如

      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

      差額，及自如附表2-1、附表2-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云云，均屬無據。

      又被告發放如附表2-2編號22所示原告Ｂ○○之經營績效獎金

      ，既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應無列入計算其

      平均工資之必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Ｂ○○即無如

      附表2-2編號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差

      額可得請求，本院自無再審認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

      罹於時效而消滅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領取之

      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

      資計算：

　１、經查原告丙○○等6人主張於受僱被告期間，有兼任司機，原

      告辰○○、玄○○兼任領班，而分別領有司機加給、領班加給

      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被告民事答辯狀，本院調字卷

      二第17頁、第22頁），被告並自承其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

      係依據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

      等語（見被告答辯狀、陳報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2頁、

      本院卷第23頁）；被告提出之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第2點第1

      款前段注意事項規定：「（一）各單位專任司機不得支給

      兼任司機加給或其他津貼。」（見本院卷第237頁），可

      知領有兼任司機加給者，原則上為專任司機以外之被告其

      他員工。而原告丙○○等6人原職務為電機裝修員或線路裝

      修員，因兼任司機提供駕駛工程車並負責保養維護車輛之

      勞務，而於兼任司機期間領取司機加給，堪認司機加給係

      因兼任司機人員除其原來之主要職務外，須額外肩負兼任

      司機任務而給與之加給，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

      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

      得之給與，顯為兼任司機者提供前開司機勞務之對價，且

      為每月之固定給與，亦具經常性，雖為每月固定金額，不

      論兼任司機者實際出車之次數與有無，但本質上仍與兼任

      司機駕駛間有密切關連性，即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自應

      屬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而應計入其平均工資計

      算勞工退休金。

　２、再查領班工作本非原告辰○○、玄○○之主要職務，該項加給

      係因工作上需要，員工須經常分班工作，且須有人領導，

      而被告未就此領班工作事項另行聘請員工，故由工作成績

      優良，具領導能力，且擔任相同或相關工作滿5年之正式

      人員中，挑選由其兼職為之，因而得為領取等情，有被告

      提出之系爭設置領班要點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

      至第243頁），可見領班係被告因工作需要而常設，並須

      兼任領班者方得享有，又係按月核發，非係因應臨時性之

      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

      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是以原告辰○○、玄○○兼任領班，

      並享有按月核發之領班加給，乃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

      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

      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

      職工作之外兼任領班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辰○○、

      玄○○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

      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

      常性給與之要件，亦屬原告辰○○、玄○○工資之一部分，應

      計入其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３、被告雖抗辯原告地○○、Ｃ○○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自

      已知其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且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

      計方式，卻於結清後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

      及誠信，其請求自無理由云云。經查原告地○○、Ｃ○○簽署

      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雖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

      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

      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

      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

      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

      （下稱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平均工資內涵加班

      費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指派加班控管注意事項』

      第4點第2款規定辦理。」等語（見調字卷二第74頁、第80

      頁）；惟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1條明定：「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

      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等

      語；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前段並重申：結清舊制

      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

      法等相關規定，足見原告地○○、Ｃ○○與被告簽訂系爭年資

      結清協議書時，主觀上無非係認為系爭給與項目表之內容

      符合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計算之結果，而無

      意藉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使結清舊

      制年資之標準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

      金標準。是以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關於平均

      工資之計算自應解釋為在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

      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

      定辦理；如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

      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

      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始符合當事人之真意。縱

      認原告地○○、Ｃ○○與被告訂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

      段之真意，確在藉由該約定，將本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

      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排除在外，使應給付原告地○○、Ｃ○○

      之結清舊制退休金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

      退休金標準，因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本

      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

      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

      ，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同條第3

      項規定：「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

      ，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

      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可知勞工於勞工

      退休金條例施行後，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

      度，與雇主協議結清依勞基法規定所得領取之退休金者，

      於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

      者，方依雙方之協議，如勞工與雇主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

      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該協議自屬無效

      ，不因勞工已為協議致喪失該低於標準之退休金差額給付

      請求權。勞工簽署協議後，仍得請求雇主給付低於標準之

      退休金差額，係因不領取此部分差額之協議違反上開強制

      規定為無效之故，並無違反禁反言、誠信原則可言。而系

      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乃原告地○○、Ｃ○○與

      被告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

      準結清，揆之前開說明，應屬無效。是原告地○○、Ｃ○○與

      被告雖曾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

      書第2條後段有前述之約定，惟因當事人之真意乃在不低

      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

      ，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若系爭給與項目表之

      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

      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

      。故於計算原告地○○、Ｃ○○之平均工資時，仍應將原告地○

      ○、Ｃ○○每月領得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則原告

      地○○、Ｃ○○於本件訴訟所為之主張，即非於訂立系爭年資

      結清協議書後為相反之主張，自未違反禁反言及誠實信用

      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仍無可取。

　４、被告又抗辯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

      第14條規定、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

      6號令函，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發放兼

      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素考量，並報核

      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並非經常性發放，

      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

      納入列計平均工資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

      字第09602605480號、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

      號、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108年8月21

      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

      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表、被告108年9月12

      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各1件為證（見本院勞專調字

      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66頁至第175頁、第177頁、

      第178頁）。惟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雖規定國營事業

      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

      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然此規定僅為原則性規範國家事

      業單位就人員待遇及福利，應本於撙節開支之原則，並未

      具體明定何者為薪資，更與被告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

      否屬於工資之認定無涉。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

      及勞動態樣與所屬人員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惟仍不得低於

      勞基法之標準。故行政院就國營事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

      利所制訂之標準，或經濟部所定工資給與之辦法，若與勞

      基法有所牴觸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自應依

      勞基法規定為據。又111年12月6日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

      表固未將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

      目（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惟系爭退

      撫辦法第3條明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

      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

      。」。而依勞基法有關工資定義之規定，司機加給、領班

      加給應屬工資範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系爭退撫辦法作

      業手冊就系爭給與項目表在無其他法令授權情形下，未將

      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核與系爭退撫辦法作

      業手冊所據以研訂之系爭退撫辦法規定牴觸，尚難以系爭

      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工資之記載，逕認系爭退撫辦

      法第3條規定之平均工資應以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為據

      。又被告給付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為工資，屬本院

      依職權個案判斷之事項，行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

      釋示之行政命令，僅有參考性質，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

      是以被告援引上開經濟部函及被告函，於本院尚無拘束力

      ，無從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據此辯稱司機加給、

      領班加給不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云云，亦無

      可採。

　５、綜上所述，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

      ○○領取之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

      之平均工資計算，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前

      開各項抗辯，均無可採。

（五）原告丙○○等6人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

      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

      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均屬有據：

　１、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本條例施

      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

      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

      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

      ，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

      、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

      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

      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

      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

      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

      勞基法第55條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

      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

      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

      。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二、依第54

      條第1項第2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

      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前項第1款

      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

      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如

      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

      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從其規定

      。」、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

      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

      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

      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

      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

      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89年9月25日廢止

      之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

      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

      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

      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

      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

      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二、第6條第1項第

      1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

      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

      未滿半年者，給與1個基數之退休金。三、第6條第1項第2

      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

      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未滿1年者，以1年計算

      。」

　２、經查原告丙○○等6人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

      加給應屬原告丙○○等6人之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

      告自應將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

      計算其平均工資，再據以計算原告丙○○等6人之勞工退休

      金。又原告丙○○等6人之任職期間，跨越勞基法施行前後

      ，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原告丙○○等6人於勞基法施行

      前之年資，應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計算其

      基數，適用勞基法之後的年資，則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

      算其基數。而被告就「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

      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

      其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

      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

      算日欄所示日期。」並不爭執（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

      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38頁、第543頁），則原告丙○○等6

      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

      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

      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

      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含考

    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乃激勵性、恩惠性給與，均非屬工資

    ；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則屬其工資，

    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計算其平均工資，並據

    以計算勞工退休金。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

    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

    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要屬有據，原

    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部分可採，部

    分不可採。從而原告丙○○等6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

    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

    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

    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

    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核

    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1：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籍名稱 年資起算日 退休日 利息起算日 1 甲○○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6日 2 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 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5年8月11日 110年8月31日 110年10月1日 4 丁○○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3年9月4日 109年6月1日 109年7月2日 5 戊○○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23日 112年7月16日 112年8月16日 6 己○○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7 辛○○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10月31日 108年8月31日 108年10月1日 8 壬○○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6月6日 108年12月31日 109年1月31日 9 癸○○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10 子○○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年3月10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9月1日 11 丑○○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3年1月25日 108年11月30日 108年12月31日 12 寅○○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13 卯○○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9年8月8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14 辰○○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1月5日 109年4月7日 109年5月8日 15 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97年10月27日 111年10月15日 111年11月15日 16 未○○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3月26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17 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2年6月21日 110年9月30日 110年10月31日 18 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3月10日 110年7月31日 110年8月31日 19 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12月10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0 亥○○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21 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6月21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22 天○○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4年8月29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23 地○○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7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4 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3月9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5 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7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26 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4年11月1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27 Ａ○○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年9月1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28 Ｂ○○ 臺南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監 65年7月16日 108年6月30日 108年7月31日 29 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2月13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30 Ｆ○○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10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31 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12月1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2 Ｈ○○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2月26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33 Ｊ○○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年1月25日 109年6月30日 109年7月31日 34 Ｋ○○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9月17日 109年3月31日 109年5月1日 35 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9年8月8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36 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11月2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7 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10年2月28日 110年3月31日 38 Ｍ○○ 臺南區營業處 人事管理監 67年3月1日 109年1月1日 109年2月1日 39 午○○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8年3月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40 Ｅ○○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4年9月6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41 庚○○ 新營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4年8月20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附表2-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乙○○ 13.8333 15,416.75元 31.1667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2 6.己○○ 10 14,266.0833元 3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3 9.癸○○ 13.5 14,266.0833元 31.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4 19.戌○○ 13.3333 14,266.0833元 31.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5 23.地○○ 10.1667 15,416.75元 34.8333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6 24.宇○○ 8.8333 14,266.0833元 36.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7 31.Ｇ○○ 9.3333 15,833.4167元 35.6667 15,833.4167元 712,504元 109年8月1日 8 36.Ｃ○○ 9.5 14,266.0833元 35.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2-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1.甲○○ 10 15,928.0417元 35 15,911.6458元 959,669元 112年2月16日 2 3.丙○○ 16 14,352.5523元 29 14,352.5523元 645,865元 110年10月1日 3 4.丁○○ 19.8333 21,853.6元 25.1667 21,875.0139元 983,951元 109年7月2日 4 5.戊○○ 11.6667 15,569.2308元 33.3333 15,569.2308元 700,615元 112年8月16日 5 7.辛○○ 7.6667 14,407.7824元 37.3333 14,407.7824元 648,350元 108年10月1日 6 8.壬○○ 10.3333 17,200.1114元 34.6667 17,200.1114元 774,005元 109年1月31日 7 10.子○○ 16.8333 14,339.4258元 28.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9月1日 8 11.丑○○ 21.1667 15,499.3313元 23.8333 15,499.3313元 697,470元 108年12月31日 9 12.寅○○ 10.6667 15,488.6908元 34.3333 15,488.6908元 696,991元 111年1月31日 10 13.卯○○ 8 14,340.602元 37 14,340.602元 645,327元 110年12月1日 11 14.辰○○ 11.5 14,265.9375元 33.5 14,304.1167元 643,246元 109年5月8日 12 15.巳○○ 0 14,069.4718元 28 14,069.4718元 393,945元 111年11月15日 13 16.未○○ 12.8333 14,289.7207元 30.1667 14,289.5894元 984,090元 110年7月31日 14 17.申○○ 22.333 21,898.6617元 22.6667 21,989.6617元 985,440元 110年10月31日 15 18.酉○○ 10.8333 19,411.5789元 34.1667 19,411.5789元 873,521元 110年8月31日 16 20.亥○○ 13.8333 14,339.4258元 31.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8月31日 17 21.黃○○ 22.333 19,382.8094元 22.6667 19,382.8094元 872,226元 110年12月1日 18 22.天○○ 18 23,568.2727元 27 23,568.2727元 1,060,572元 109年1月1日 19 25.宙○○ 11.6667 14,267.69元 32.8333 14,267.69元 634,912元 109年12月31日 20 26.玄○○ 17.5 15,517.651元 27.5 15,515.4722元 698,234元 109年7月1日 21 27.Ａ○○ 9.8333 20,139.3593元 35.1667 20,139.3593元 906,271元 113年1月31日 22 28.Ｂ○○ 16.1667 19,854.6369元 28.8333 19,851.6352元 893,372元 108年7月31日 23 29.Ｄ○○ 11.3333 14,289.7207元 33.6667 14,289.5894元 643,033元 110年7月31日 24 30.Ｆ○○ 12 14,332.5627元 33 14,332.5627元 644,965元 111年1月31日 25 32.Ｈ○○ 15 14,368.9933元 30 14,365.3347元 646,495元 109年7月1日 26 33.Ｊ○○ 21.1667 21,855.0838元 23.8333 21,855.7894元 983,496元 109年7月31日 27 34.Ｋ○○ 15.8333 22,107.2454元 29.1667 22,044.6644元 993,001元 109年5月1日 28 35.Ｌ○○ 8 21,731.6992元 37 21,731.6992元 977,926元 113年1月31日 29 37.Ｉ○○ 12.6667 13,971.8731元 32.3333 14,118.9782元 633,491元 110年3月31日 30 38.Ｍ○○ 12.8333 23,478.25元 32.1667 23,478.25元 1,056,521元 109年2月1日 31 39.午○○ 10.8333 19,333.9234元 34.1667 19,333.9234元 870,027元 109年8月31日 32 40.Ｅ○○ 17.8333 21,843.9091元 27.1667 21,843.9091元 982,976元 109年1月1日 33 41.庚○○ 18 15,239.2705元 27 15,239.2705元 685,767元 109年12月31日 



附表3-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3.地○○ 10.1667 3,590元 34.8333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2 36.Ｃ○○ 9.5 3,199元 35.5 3,199元 143,955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3-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3.丙○○ 16 3,199元 29 3,199元 143,955元 110年10月1日 2 5.戊○○ 11.6667 3,733元 33.3333 3,733元 167,985元 112年8月16日 3 14.辰○○ 11.5 2,133元 33.5 2,133元 95,985元 109年5月8日 4 26.玄○○ 17.5 3,590元 27.5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7月1日 










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0號
原      告  ⒈尤永清  


            ⒉方慶傑  


            ⒊王清田  


            ⒋何世南  


            ⒌何世龍  


            ⒍吳弘易  




            ⒎李宗勇  


            ⒏李武芳  


            ⒐李登貴  


            ⒑李進成  


            ⒒李鐵健  


            ⒓周俊男  


            ⒔周俊逸  




            ⒕林天凱  


            ⒖林廷隆  


            ⒗林南田  




            ⒘洪榮樹  


            ⒙胡正興  


            ⒚胡嘉恩  


            ⒛胡麒麟  




            陳聰林  


            陳天印  


            陳正廷  




            陳永修  


            陳清元  


            陳壽原  


            黃焜山  




            楊惠雄  


            廖國良  


            劉茂根  


            劉鴻國  




            潘憲仁  


            鄭義祥  




            鄭福全  


            蘇金桐  




            廖安文  




            蔡進寶  


            蘇國興  


            林金宏  


            劉文正  




            吳振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餘由原告分別按其請求金額敗訴部分占全部請求金額之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其到職日、職務、退休日各如附表1所示，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所稱之勞工，應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告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2條規定，應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民國108年8月30日修正前第6條）之規定計算，再依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只要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即屬勞基法規範工資之範疇。又經濟部所屬各單位，油、電、糖、水，每年都會因整年營運績效，由經濟部評比核給0至2.4個月的績效獎金，在隔年3月底前公佈所屬各單位績效獎金，並於該年5月至8月由各單位核發至員工戶頭。績效獎金既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績效來評比且取得，自屬原告之工資。再者經濟部核發獎金係以營運績效來決定給予績效獎金，但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年資、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切關連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且過往10年從未有任何不給與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已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內時之摘要均填寫「薪資」之名目，被告帳面即自承績效獎金為員工之薪資，是績效獎金屬經常性給與，為勞務之對價，應屬原告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動部）87年8月20日台87勞動2字第035198號函亦認績效獎金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惟被告給付原告退休金時，其平均工資之計算並未納入績效獎金，造成原告實際領取之退休金有所短少。
（二）依勞基法第84條規定，原告退休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而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修正前第6條）、第3條規定，系爭退撫辦法關於適用該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之認定，亦是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並無特別規定。原告之工作年資橫跨73年7月30日勞基法施行前後，故其退休金計算需區分為勞基法施行前、施行後。原告於勞基法施行前之退休金發給，應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計算基數，至於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則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10條規定，以勞基法施行前之基數乘以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原告於勞基法施行後之退休金發給，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以勞基法施行後之基數乘以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式：（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施行前之退休金基數）＋（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施行後之退休金基數）】。
（三）如附表1編號3、5、14、23、26、36所示原告（下稱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係輪值夜班、兼任司機、兼職領班者即得領取，而輪值夜班、兼任司機、兼職領班係固定之工作制度，此種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職外兼任司機或兼職領班人員之勞務對價，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原告丙○○等6人因退休前兼任被告之司機或領班，每月皆領有司機加給或領班加給，此等加給係原告丙○○等6人兼任領班、司機者所享有，且按月核發，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於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行政管理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是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四）如附表2-1所示原告（下稱乙○○等8人）均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等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結清前6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1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2-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1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表2-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2-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
（五）如附表3-1所示原告均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均司機加給、結清前6個月之平均司機加給各如附表3-1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1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表3-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司機、領班加給、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司機、領班加給各如附表3-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
（六）原告Ｂ○○已於113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時效因而中斷，後原告Ｂ○○於6個月內提起本件訴訟，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時效應無消滅。
（七）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等語。
（八）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訴外人臺灣電力工會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之常務理事會會務報告事項中就舊制結清案載明「平均工資內涵（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獎工等）依現行規定辦理比照屆退制度，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被告亦就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於108年12月3日召開說明會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且於該日之簡報資料中亦載明「平均工資項目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並在原告乙○○等8人所任職之處所召開「選擇適用勞退新制之僱用人員舊制年資結清注意事項說明會」，原告乙○○等8人分別於108年12月間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意簽署該協議書」，原告乙○○等8人復分別簽訂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均載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等語，明文約定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在據以計算舊年資給與之「平均工資」範疇內。原告乙○○等8人分別領得其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就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列入計算平均工資項目，知情且接受。行政院業已認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之平均工資內涵僅為單一薪給、加班費及「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示之給與，並不包含「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在內。原告乙○○等8人係自行簽署並同意選擇結清，且於選擇前被告亦已明確告知結清相關條件，包含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及列計項目等，原告乙○○等8人既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自係對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知悉甚詳，且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計方式，卻於結清後為相反主張，片面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且違誠信，其請求自無理由。
（二）原告丁○○、壬○○、巳○○、申○○、酉○○、黃○○、天○○、Ａ○○、Ｂ○○、Ｊ○○、Ｋ○○、Ｌ○○、Ｍ○○、午○○、Ｅ○○（下稱丁○○等15人）係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及其實施要點派用之人員，屬於勞基法第84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0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薪資事項，非屬「其他所訂勞動條件」，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其退休自應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工資之定義，僅限於單一薪給、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如超時工作報酬、加班費）及如該手冊附件所示經濟部核定准併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經常性給與，其餘項目不予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績效獎金並未符合上開定義，且未經經濟部核定准予列入，自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丁○○等15人亦不否認其已領取之退休金係適用系爭退撫辦法，自不得割裂適用法律而主張本件應適用勞基法規定。
（三）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二者合稱經營績效獎金，經營績效獎金係按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及盈餘達成情形一次性結發，為類似年終獎金性質之恩勉性給與，並非按勞工勞務計時、計日、計月、計件逐月發給之經常性給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自非屬工資，且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未獲經濟部納入系爭退撫辦法規定列計平均工資之項目，歷年來均未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再者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被告發給績效獎金係為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顯已表明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被告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款、被告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條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顯見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且即便原告領有績效獎金，亦有可能係因政策因素所致，與原告所提供的勞務無涉。又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核發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該條所列人員為限，倘若年度中離職或涉有重大風紀案件或過失，造成被告重大損失者，縱然年度內有付出勞務，依規定仍不發給經營績效獎金，足證績效獎金係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是以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應屬勉勵性之給與，非屬工資，自不能列入平均工資之計算。況且績效獎金與設定個人工作目標達成即給與之工資對價不同，績效獎金屬獎勵性質，個人無法預期其額度，又績效獎金係延遲至次一年度發給，退休當下無從計算，如將退休後所獲之獎金計入，將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又工資於勞動契約終止時應即給付，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若將績效獎金視為工資，恐造成實務上工資及退休金之給付，產生窒礙難行之情況。
（四）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6號令函，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採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度，按工作分析、品評職位給予各職位擔任者相當之職等，據以核給工資，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此亦有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函、108年8月21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仍未將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再者被告規定同仁擔任兼任司機，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加給，且規範之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故兼任司機加給並非和同仁提供之勞務有一定對價關係；且全月未開車者，兼任司機加給仍減半發給，可見被告核給兼任司機加給係為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而非實際勞務之對價。被告自92年新進職員及47期養成班起，於甄試簡章及勞動契約明文新進人員如有兼任車輛駕駛及初級保養者，不另支給兼任司機加給，如因業務需要，需駕駛車輛完成所交派之任務亦已無兼任司機加給可支領，顯見兼任司機加給並非屬勞基法所定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而是由被告視經營狀況給予之鼓勵性、恩給性給與，被告自108年發放新進人員兼任大型工程車駕駛工作支給兼任司機加給，並於發給各單位之函文說明本項津貼為慰勞性、恩給性加給，兼任小型車司機仍不予發放兼任司機加給，益徵被告發放兼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素考量，並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足認司機加給並非為經常性發放。被告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兼任司機加給支給要點（下稱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自始以來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之恩惠性給與，原告擔任兼任司機者，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寡，亦不論職級之差別程度，皆核給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加給，即不因其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故兼任司機加給與所提供之勞務間，顯無對價關係，是原告丙○○、戊○○、地○○領取之司機加給非屬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五）被告給付領班加給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各單位設置領班、副領班要點（下稱系爭設置領班要點）、被告67年2月16日電人一字第0000-0000號函辦理，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領班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有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函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仍未將領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是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非屬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六）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除原告巳○○以外之其他原告任職被告之日期均在勞基法公布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渠等在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自不包括績效獎金、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
（七）原告Ｂ○○係於108年6月30日退休，其於113年9月23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退休金差額，顯已逾勞基法第58條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是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已然消滅，自不得為本件之請求等語。
（八）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37頁至第543頁）：
（一）原告之前任職於被告，原告之服務單位、職籍名稱、年資起算日及退休日分別如附表1所示。原告丁○○等15人屬勞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原告甲○○、丙○○、戊○○、辛○○、子○○、丑○○、寅○○、卯○○、辰○○、未○○、亥○○、宙○○、玄○○、Ｄ○○、Ｆ○○、Ｈ○○、Ｉ○○、庚○○等18人退休前與原告乙○○、己○○、癸○○、戌○○、地○○、宇○○、Ｇ○○、Ｃ○○等8人為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二）原告乙○○等8人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月31日分別簽立台灣電力公司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意簽署該協議書」，並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2月31日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表明於109年7月1日，已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三）如績效獎金是屬於勞基法所稱之工資，且應列入退休前的平均工資計算，則被告對於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應給付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計算方式，不爭執。
（四）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43頁）：　　　
（一）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屬原告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二）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被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均屬原告之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並以此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惟被告卻未計入，致原告領取之勞工退休金有短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及其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經查原告丁○○等15人屬勞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勞基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另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則國營事業依公務員人事法令派用之人員，其退休自應依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辦法辦理。觀諸系爭退撫辦法第1條已明定該辦法係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規定所訂定，可知系爭退撫辦法即屬勞基法第84條所定之公務員法令。而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已明定適用系爭退撫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之認定，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原告主張其退休金計算應適用勞基法之規定，應屬可採。　　
（三）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１、經查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三、考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績效獎金：（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8點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二、本公司（即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其中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八、經營績效獎金之分配及核發：……（二）員工獎金之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一天；每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積計超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10頁至第11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05頁），可知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屬於經營考績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另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量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性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具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發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策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復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可知同樣提供勞務之員工，但因表現之優劣而受記功或記過處分、或其勤惰狀況，會影響績效獎金是否發放、或受增發或減發之對待，更足證明績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２、又查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函認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原告提出上開勞動部函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4頁），可知上開勞動部函與本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金亦屬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至於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內之摘要填寫「薪資」乙節，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匯款至原告中華郵政帳戶之明細內容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2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然此為被告會計人員於匯款之註記，難認被告即自承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之工資，經營績效獎金是否屬於原告之工資，既應依勞基法之定義而認定，尚難以上開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之註記認定屬於原告之工資。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及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容各1件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績效來評比及取得，且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年資、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切關連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要無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過往10年從未有不給與原告績效獎金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獎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核發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按被告前1年度之工作考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工貢獻程度、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個人無法預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度之經營績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約5、6月間）發給，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提供無關，且於勞工退休當下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況工資於契約終止應即給付，而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亦規定「該契約終止後30日內發給」，因此原告主張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不符發放經營績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難行。至於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於年度內新進、復職退休、資遣、在職死亡、入退伍或調往其他工務機關服務等人員，則按在職比例發給，意在使未於全年度均在職人員，在年度有經營績效獎金發放之前提下，同受其在職比例受發該獎金，用以達激勵、嘉勉員工及符合公平之旨，亦難以此據為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勞務對價性之表現。
　５、綜上，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發放，不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惠性給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無須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如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差額，及自如附表2-1、附表2-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云云，均屬無據。又被告發放如附表2-2編號22所示原告Ｂ○○之經營績效獎金，既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應無列入計算其平均工資之必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Ｂ○○即無如附表2-2編號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差額可得請求，本院自無再審認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計算：
　１、經查原告丙○○等6人主張於受僱被告期間，有兼任司機，原告辰○○、玄○○兼任領班，而分別領有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被告民事答辯狀，本院調字卷二第17頁、第22頁），被告並自承其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係依據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等語（見被告答辯狀、陳報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2頁、本院卷第23頁）；被告提出之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第2點第1款前段注意事項規定：「（一）各單位專任司機不得支給兼任司機加給或其他津貼。」（見本院卷第237頁），可知領有兼任司機加給者，原則上為專任司機以外之被告其他員工。而原告丙○○等6人原職務為電機裝修員或線路裝修員，因兼任司機提供駕駛工程車並負責保養維護車輛之勞務，而於兼任司機期間領取司機加給，堪認司機加給係因兼任司機人員除其原來之主要職務外，須額外肩負兼任司機任務而給與之加給，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顯為兼任司機者提供前開司機勞務之對價，且為每月之固定給與，亦具經常性，雖為每月固定金額，不論兼任司機者實際出車之次數與有無，但本質上仍與兼任司機駕駛間有密切關連性，即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自應屬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而應計入其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２、再查領班工作本非原告辰○○、玄○○之主要職務，該項加給係因工作上需要，員工須經常分班工作，且須有人領導，而被告未就此領班工作事項另行聘請員工，故由工作成績優良，具領導能力，且擔任相同或相關工作滿5年之正式人員中，挑選由其兼職為之，因而得為領取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系爭設置領班要點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3頁），可見領班係被告因工作需要而常設，並須兼任領班者方得享有，又係按月核發，非係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是以原告辰○○、玄○○兼任領班，並享有按月核發之領班加給，乃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領班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辰○○、玄○○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亦屬原告辰○○、玄○○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其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３、被告雖抗辯原告地○○、Ｃ○○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自已知其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且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計方式，卻於結清後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其請求自無理由云云。經查原告地○○、Ｃ○○簽署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雖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平均工資內涵加班費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指派加班控管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辦理。」等語（見調字卷二第74頁、第80頁）；惟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1條明定：「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等語；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前段並重申：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足見原告地○○、Ｃ○○與被告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時，主觀上無非係認為系爭給與項目表之內容符合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計算之結果，而無意藉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使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是以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關於平均工資之計算自應解釋為在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如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始符合當事人之真意。縱認原告地○○、Ｃ○○與被告訂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真意，確在藉由該約定，將本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排除在外，使應給付原告地○○、Ｃ○○之結清舊制退休金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因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可知勞工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與雇主協議結清依勞基法規定所得領取之退休金者，於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方依雙方之協議，如勞工與雇主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該協議自屬無效，不因勞工已為協議致喪失該低於標準之退休金差額給付請求權。勞工簽署協議後，仍得請求雇主給付低於標準之退休金差額，係因不領取此部分差額之協議違反上開強制規定為無效之故，並無違反禁反言、誠信原則可言。而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乃原告地○○、Ｃ○○與被告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揆之前開說明，應屬無效。是原告地○○、Ｃ○○與被告雖曾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有前述之約定，惟因當事人之真意乃在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若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故於計算原告地○○、Ｃ○○之平均工資時，仍應將原告地○○、Ｃ○○每月領得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則原告地○○、Ｃ○○於本件訴訟所為之主張，即非於訂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後為相反之主張，自未違反禁反言及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仍無可取。
　４、被告又抗辯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6號令函，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發放兼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素考量，並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並非經常性發放，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108年8月21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表、被告108年9月12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各1件為證（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66頁至第175頁、第177頁、第178頁）。惟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雖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然此規定僅為原則性規範國家事業單位就人員待遇及福利，應本於撙節開支之原則，並未具體明定何者為薪資，更與被告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之認定無涉。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所屬人員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惟仍不得低於勞基法之標準。故行政院就國營事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所制訂之標準，或經濟部所定工資給與之辦法，若與勞基法有所牴觸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自應依勞基法規定為據。又111年12月6日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表固未將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惟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明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而依勞基法有關工資定義之規定，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屬工資範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就系爭給與項目表在無其他法令授權情形下，未將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核與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所據以研訂之系爭退撫辦法規定牴觸，尚難以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工資之記載，逕認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之平均工資應以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為據。又被告給付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為工資，屬本院依職權個案判斷之事項，行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僅有參考性質，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是以被告援引上開經濟部函及被告函，於本院尚無拘束力，無從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據此辯稱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不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云云，亦無可採。
　５、綜上所述，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計算，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前開各項抗辯，均無可採。
（五）原告丙○○等6人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
　１、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基法第55條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二、依第5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從其規定。」、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89年9月25日廢止之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二、第6條第1項第1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給與1個基數之退休金。三、第6條第1項第2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未滿1年者，以1年計算。」
　２、經查原告丙○○等6人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屬原告丙○○等6人之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自應將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其平均工資，再據以計算原告丙○○等6人之勞工退休金。又原告丙○○等6人之任職期間，跨越勞基法施行前後，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原告丙○○等6人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應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計算其基數，適用勞基法之後的年資，則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算其基數。而被告就「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其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並不爭執（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38頁、第543頁），則原告丙○○等6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乃激勵性、恩惠性給與，均非屬工資；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則屬其工資，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計算其平均工資，並據以計算勞工退休金。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要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部分可採，部分不可採。從而原告丙○○等6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核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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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籍名稱

		年資起算日

		退休日

		利息起算日



		1

		甲○○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6日



		2

		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

		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5年8月11日

		110年8月31日

		110年10月1日



		4

		丁○○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3年9月4日

		109年6月1日

		109年7月2日



		5

		戊○○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23日

		112年7月16日

		112年8月16日



		6

		己○○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7

		辛○○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10月31日

		108年8月31日

		108年10月1日



		8

		壬○○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6月6日

		108年12月31日

		109年1月31日



		9

		癸○○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10

		子○○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年3月10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9月1日



		11

		丑○○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3年1月25日

		108年11月30日

		108年12月31日



		12

		寅○○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13

		卯○○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9年8月8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14

		辰○○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1月5日

		109年4月7日

		109年5月8日



		15

		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97年10月27日

		111年10月15日

		111年11月15日



		16

		未○○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3月26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17

		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2年6月21日

		110年9月30日

		110年10月31日



		18

		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3月10日

		110年7月31日

		110年8月31日



		19

		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12月10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0

		亥○○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21

		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6月21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22

		天○○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4年8月29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23

		地○○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7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4

		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3月9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5

		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7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26

		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4年11月1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27

		Ａ○○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年9月1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28

		Ｂ○○

		臺南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監

		65年7月16日

		108年6月30日

		108年7月31日



		29

		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2月13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30

		Ｆ○○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10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31

		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12月1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2

		Ｈ○○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2月26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33

		Ｊ○○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年1月25日

		109年6月30日

		109年7月31日



		34

		Ｋ○○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9月17日

		109年3月31日

		109年5月1日



		35

		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9年8月8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36

		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11月2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7

		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10年2月28日

		110年3月31日



		38

		Ｍ○○

		臺南區營業處

		人事管理監

		67年3月1日

		109年1月1日

		109年2月1日



		39

		午○○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8年3月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40

		Ｅ○○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4年9月6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41

		庚○○

		新營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4年8月20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附表2-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乙○○

		13.8333

		15,416.75元

		31.1667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2

		6.己○○

		10

		14,266.0833元

		3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3

		9.癸○○

		13.5

		14,266.0833元

		31.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4

		19.戌○○

		13.3333

		14,266.0833元

		31.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5

		23.地○○

		10.1667

		15,416.75元

		34.8333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6

		24.宇○○

		8.8333

		14,266.0833元

		36.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7

		31.Ｇ○○

		9.3333

		15,833.4167元

		35.6667

		15,833.4167元

		712,504元

		109年8月1日



		8

		36.Ｃ○○

		9.5

		14,266.0833元

		35.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2-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1.甲○○

		10

		15,928.0417元

		35

		15,911.6458元

		959,669元

		112年2月16日



		2

		3.丙○○

		16

		14,352.5523元

		29

		14,352.5523元

		645,865元

		110年10月1日



		3

		4.丁○○

		19.8333

		21,853.6元

		25.1667

		21,875.0139元

		983,951元

		109年7月2日



		4

		5.戊○○

		11.6667

		15,569.2308元

		33.3333

		15,569.2308元

		700,615元

		112年8月16日



		5

		7.辛○○

		7.6667

		14,407.7824元

		37.3333

		14,407.7824元

		648,350元

		108年10月1日



		6

		8.壬○○

		10.3333

		17,200.1114元

		34.6667

		17,200.1114元

		774,005元

		109年1月31日



		7

		10.子○○

		16.8333

		14,339.4258元

		28.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9月1日



		8

		11.丑○○

		21.1667

		15,499.3313元

		23.8333

		15,499.3313元

		697,470元

		108年12月31日



		9

		12.寅○○

		10.6667

		15,488.6908元

		34.3333

		15,488.6908元

		696,991元

		111年1月31日



		10

		13.卯○○

		8

		14,340.602元

		37

		14,340.602元

		645,327元

		110年12月1日



		11

		14.辰○○

		11.5

		14,265.9375元

		33.5

		14,304.1167元

		643,246元

		109年5月8日



		12

		15.巳○○

		0

		14,069.4718元

		28

		14,069.4718元

		393,945元

		111年11月15日



		13

		16.未○○

		12.8333

		14,289.7207元

		30.1667

		14,289.5894元

		984,090元

		110年7月31日



		14

		17.申○○

		22.333

		21,898.6617元

		22.6667

		21,989.6617元

		985,440元

		110年10月31日



		15

		18.酉○○

		10.8333

		19,411.5789元

		34.1667

		19,411.5789元

		873,521元

		110年8月31日



		16

		20.亥○○

		13.8333

		14,339.4258元

		31.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8月31日



		17

		21.黃○○

		22.333

		19,382.8094元

		22.6667

		19,382.8094元

		872,226元

		110年12月1日



		18

		22.天○○

		18

		23,568.2727元

		27

		23,568.2727元

		1,060,572元

		109年1月1日



		19

		25.宙○○

		11.6667

		14,267.69元

		32.8333

		14,267.69元

		634,912元

		109年12月31日



		20

		26.玄○○

		17.5

		15,517.651元

		27.5

		15,515.4722元

		698,234元

		109年7月1日



		21

		27.Ａ○○

		9.8333

		20,139.3593元

		35.1667

		20,139.3593元

		906,271元

		113年1月31日



		22

		28.Ｂ○○

		16.1667

		19,854.6369元

		28.8333

		19,851.6352元

		893,372元

		108年7月31日



		23

		29.Ｄ○○

		11.3333

		14,289.7207元

		33.6667

		14,289.5894元

		643,033元

		110年7月31日



		24

		30.Ｆ○○

		12

		14,332.5627元

		33

		14,332.5627元

		644,965元

		111年1月31日



		25

		32.Ｈ○○

		15

		14,368.9933元

		30

		14,365.3347元

		646,495元

		109年7月1日



		26

		33.Ｊ○○

		21.1667

		21,855.0838元

		23.8333

		21,855.7894元

		983,496元

		109年7月31日



		27

		34.Ｋ○○

		15.8333

		22,107.2454元

		29.1667

		22,044.6644元

		993,001元

		109年5月1日



		28

		35.Ｌ○○

		8

		21,731.6992元

		37

		21,731.6992元

		977,926元

		113年1月31日



		29

		37.Ｉ○○

		12.6667

		13,971.8731元

		32.3333

		14,118.9782元

		633,491元

		110年3月31日



		30

		38.Ｍ○○

		12.8333

		23,478.25元

		32.1667

		23,478.25元

		1,056,521元

		109年2月1日



		31

		39.午○○

		10.8333

		19,333.9234元

		34.1667

		19,333.9234元

		870,027元

		109年8月31日



		32

		40.Ｅ○○

		17.8333

		21,843.9091元

		27.1667

		21,843.9091元

		982,976元

		109年1月1日



		33

		41.庚○○

		18

		15,239.2705元

		27

		15,239.2705元

		685,767元

		109年12月31日









		附表3-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3.地○○

		10.1667

		3,590元

		34.8333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2

		36.Ｃ○○

		9.5

		3,199元

		35.5

		3,199元

		143,955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3-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3.丙○○

		16

		3,199元

		29

		3,199元

		143,955元

		110年10月1日



		2

		5.戊○○

		11.6667

		3,733元

		33.3333

		3,733元

		167,985元

		112年8月16日



		3

		14.辰○○

		11.5

		2,133元

		33.5

		2,133元

		95,985元

		109年5月8日



		4

		26.玄○○

		17.5

		3,590元

		27.5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7月1日














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20號

原      告  ⒈尤永清  



            ⒉方慶傑  



            ⒊王清田  



            ⒋何世南  



            ⒌何世龍  



            ⒍吳弘易  





            ⒎李宗勇  



            ⒏李武芳  



            ⒐李登貴  



            ⒑李進成  



            ⒒李鐵健  



            ⒓周俊男  



            ⒔周俊逸  





            ⒕林天凱  



            ⒖林廷隆  



            ⒗林南田  





            ⒘洪榮樹  



            ⒙胡正興  



            ⒚胡嘉恩  



            ⒛胡麒麟  





            陳聰林  



            陳天印  



            陳正廷  





            陳永修  



            陳清元  



            陳壽原  



            黃焜山  





            楊惠雄  



            廖國良  



            劉茂根  



            劉鴻國  





            潘憲仁  



            鄭義祥  





            鄭福全  



            蘇金桐  





            廖安文  





            蔡進寶  



            蘇國興  



            林金宏  



            劉文正  





            吳振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於民國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3％，餘由原告分別按其請求金額敗訴部分占全部請求金額之比例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均受僱於被告，其到職日、職務、退休日各如附表1所示，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84條所稱之勞工，應有勞基法之適用。原告之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2條規定，應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民國108年8月30日修正前第6條）之規定計算，再依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只要是勞工因工作而獲得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等經常性給付之獎金，即屬勞基法規範工資之範疇。又經濟部所屬各單位，油、電、糖、水，每年都會因整年營運績效，由經濟部評比核給0至2.4個月的績效獎金，在隔年3月底前公佈所屬各單位績效獎金，並於該年5月至8月由各單位核發至員工戶頭。績效獎金既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績效來評比且取得，自屬原告之工資。再者經濟部核發獎金係以營運績效來決定給予績效獎金，但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年資、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切關連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且過往10年從未有任何不給與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已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內時之摘要均填寫「薪資」之名目，被告帳面即自承績效獎金為員工之薪資，是績效獎金屬經常性給與，為勞務之對價，應屬原告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改制為勞動部，下稱勞動部）87年8月20日台87勞動2字第035198號函亦認績效獎金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惟被告給付原告退休金時，其平均工資之計算並未納入績效獎金，造成原告實際領取之退休金有所短少。

（二）依勞基法第84條規定，原告退休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而依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修正前第6條）、第3條規定，系爭退撫辦法關於適用該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之認定，亦是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並無特別規定。原告之工作年資橫跨73年7月30日勞基法施行前後，故其退休金計算需區分為勞基法施行前、施行後。原告於勞基法施行前之退休金發給，應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下稱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計算基數，至於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則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10條規定，以勞基法施行前之基數乘以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原告於勞基法施行後之退休金發給，則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以勞基法施行後之基數乘以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計算式：（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施行前之退休金基數）＋（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工資×勞基法施行後之退休金基數）】。

（三）如附表1編號3、5、14、23、26、36所示原告（下稱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係輪值夜班、兼任司機、兼職領班者即得領取，而輪值夜班、兼任司機、兼職領班係固定之工作制度，此種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職外兼任司機或兼職領班人員之勞務對價，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原告丙○○等6人因退休前兼任被告之司機或領班，每月皆領有司機加給或領班加給，此等加給係原告丙○○等6人兼任領班、司機者所享有，且按月核發，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於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行政管理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兩造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是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四）如附表2-1所示原告（下稱乙○○等8人）均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等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結清前6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1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2-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1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表2-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績效獎金各如附表2-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2-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

（五）如附表3-1所示原告均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結清前3個月之平均司機加給、結清前6個月之平均司機加給各如附表3-1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1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1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如附表3-2所示原告則均未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勞工退休金制度年資，其於退休前3個月之平均司機、領班加給、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司機、領班加給各如附表3-2所示，分別依勞基法施行前、後適用之基數計算相乘後，再相加之總額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2所示原告之退休金差額，即各如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

（六）原告Ｂ○○已於113年6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時效因而中斷，後原告Ｂ○○於6個月內提起本件訴訟，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時效應無消滅。

（七）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等語。

（八）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抗辯：

（一）訴外人臺灣電力工會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之常務理事會會務報告事項中就舊制結清案載明「平均工資內涵（加班費、特休未休工資、獎工等）依現行規定辦理比照屆退制度，非屬行政院核定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者不予採計」，被告亦就結清勞退舊制年資於108年12月3日召開說明會說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且於該日之簡報資料中亦載明「平均工資項目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並在原告乙○○等8人所任職之處所召開「選擇適用勞退新制之僱用人員舊制年資結清注意事項說明會」，原告乙○○等8人分別於108年12月間簽立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意簽署該協議書」，原告乙○○等8人復分別簽訂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均載明「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等語，明文約定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在據以計算舊年資給與之「平均工資」範疇內。原告乙○○等8人分別領得其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就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不列入計算平均工資項目，知情且接受。行政院業已認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之平均工資內涵僅為單一薪給、加班費及「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示之給與，並不包含「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在內。原告乙○○等8人係自行簽署並同意選擇結清，且於選擇前被告亦已明確告知結清相關條件，包含平均工資之計算方式及列計項目等，原告乙○○等8人既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自係對績效獎金及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知悉甚詳，且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計方式，卻於結清後為相反主張，片面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且違誠信，其請求自無理由。

（二）原告丁○○、壬○○、巳○○、申○○、酉○○、黃○○、天○○、Ａ○○、Ｂ○○、Ｊ○○、Ｋ○○、Ｌ○○、Ｍ○○、午○○、Ｅ○○（下稱丁○○等15人）係依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及其實施要點派用之人員，屬於勞基法第84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0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薪資事項，非屬「其他所訂勞動條件」，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其退休自應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工資之定義，僅限於單一薪給、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如超時工作報酬、加班費）及如該手冊附件所示經濟部核定准併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經常性給與，其餘項目不予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績效獎金並未符合上開定義，且未經經濟部核定准予列入，自不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原告丁○○等15人亦不否認其已領取之退休金係適用系爭退撫辦法，自不得割裂適用法律而主張本件應適用勞基法規定。

（三）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二者合稱經營績效獎金，經營績效獎金係按各年度工作考成成績及盈餘達成情形一次性結發，為類似年終獎金性質之恩勉性給與，並非按勞工勞務計時、計日、計月、計件逐月發給之經常性給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規定，自非屬工資，且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未獲經濟部納入系爭退撫辦法規定列計平均工資之項目，歷年來均未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再者依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下稱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規定，被告發給績效獎金係為促進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顯已表明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並非對於員工提供勞務所給付之報酬。被告發給績效獎金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條第1款、被告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條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顯見績效獎金並非經常性之給與，且即便原告領有績效獎金，亦有可能係因政策因素所致，與原告所提供的勞務無涉。又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條規定，核發工作獎金及績效獎金以全年度均在職之該條所列人員為限，倘若年度中離職或涉有重大風紀案件或過失，造成被告重大損失者，縱然年度內有付出勞務，依規定仍不發給經營績效獎金，足證績效獎金係恩勉性給與，並非給與員工個人之工作對價。是以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應屬勉勵性之給與，非屬工資，自不能列入平均工資之計算。況且績效獎金與設定個人工作目標達成即給與之工資對價不同，績效獎金屬獎勵性質，個人無法預期其額度，又績效獎金係延遲至次一年度發給，退休當下無從計算，如將退休後所獲之獎金計入，將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又工資於勞動契約終止時應即給付，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若將績效獎金視為工資，恐造成實務上工資及退休金之給付，產生窒礙難行之情況。

（四）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6號令函，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採用人費率單一薪給制度，按工作分析、品評職位給予各職位擔任者相當之職等，據以核給工資，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此亦有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函、108年8月21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仍未將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再者被告規定同仁擔任兼任司機，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寡，每月皆支領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加給，且規範之分類八等薪給（含）以上派用人員兼任駕駛工作不得支領加給，故兼任司機加給並非和同仁提供之勞務有一定對價關係；且全月未開車者，兼任司機加給仍減半發給，可見被告核給兼任司機加給係為鼓勵同仁擔任兼任司機，而非實際勞務之對價。被告自92年新進職員及47期養成班起，於甄試簡章及勞動契約明文新進人員如有兼任車輛駕駛及初級保養者，不另支給兼任司機加給，如因業務需要，需駕駛車輛完成所交派之任務亦已無兼任司機加給可支領，顯見兼任司機加給並非屬勞基法所定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給與，而是由被告視經營狀況給予之鼓勵性、恩給性給與，被告自108年發放新進人員兼任大型工程車駕駛工作支給兼任司機加給，並於發給各單位之函文說明本項津貼為慰勞性、恩給性加給，兼任小型車司機仍不予發放兼任司機加給，益徵被告發放兼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素考量，並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足認司機加給並非為經常性發放。被告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兼任司機加給支給要點（下稱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自始以來即屬雇主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係雇主之恩惠性給與，原告擔任兼任司機者，不論每月開車次數多寡，亦不論職級之差別程度，皆核給相同數額之兼任司機加給，即不因其工作複雜性、經驗、學歷、智力、技能、勞心度、勞力度、年資、職級之不同而有差異，故兼任司機加給與所提供之勞務間，顯無對價關係，是原告丙○○、戊○○、地○○領取之司機加給非屬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五）被告給付領班加給係依據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各單位設置領班、副領班要點（下稱系爭設置領班要點）、被告67年2月16日電人一字第0000-0000號函辦理，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係依系爭退撫辦法辦理，領班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項目，有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函、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函、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函為憑。又經濟部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仍未將領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是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非屬工資，應不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六）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公布施行，除原告巳○○以外之其他原告任職被告之日期均在勞基法公布施行前，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渠等在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有關退休金平均工資計算，自不包括績效獎金、司機加給及領班加給。

（七）原告Ｂ○○係於108年6月30日退休，其於113年9月23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請求退休金差額，顯已逾勞基法第58條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是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已然消滅，自不得為本件之請求等語。

（八）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37頁至第543頁）：

（一）原告之前任職於被告，原告之服務單位、職籍名稱、年資起算日及退休日分別如附表1所示。原告丁○○等15人屬勞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原告甲○○、丙○○、戊○○、辛○○、子○○、丑○○、寅○○、卯○○、辰○○、未○○、亥○○、宙○○、玄○○、Ｄ○○、Ｆ○○、Ｈ○○、Ｉ○○、庚○○等18人退休前與原告乙○○、己○○、癸○○、戌○○、地○○、宇○○、Ｇ○○、Ｃ○○等8人為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二）原告乙○○等8人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月31日分別簽立台灣電力公司年資結清意願調查表，勾選「本人同意辦理結清舊制年資，亦同意遵守年資結清協議書各條規範，並同意簽署該協議書」，並於108年12月20日、同年月23日、同年月24日、同年月25日、同年月30日、同年2月31日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表明於109年7月1日，已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

（三）如績效獎金是屬於勞基法所稱之工資，且應列入退休前的平均工資計算，則被告對於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應給付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計算方式，不爭執。

（四）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43頁）：　　　

（一）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屬原告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二）原告Ｂ○○之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各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分別自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自被告領取之績效獎金、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均屬原告之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並以此計算原告之退休金，惟被告卻未計入，致原告領取之勞工退休金有短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2-1、附表2-2、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勞工退休金及其遲延利息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勞基法第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即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同此見解。是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可知工資應具備經常性給付，且屬勞工因工作所獲得之對價之性質，倘雇主為改善勞工生活所為之給與，或雇主為其個人之目的，具有勉勵性、恩惠性之給與，即非勞工工作給付之對價，與勞動契約上經常性給與有別。又經常性給與，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需勞工於一般情形下皆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至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固將雇主所為數種給與排除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之外，惟其給付究屬工資抑係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定之特殊給與，仍應個別具體認定，不因形式上所用名稱為何而受影響。

（二）經查原告丁○○等15人屬勞基法第84條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勞基法第84條定有明文。另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規定：「國營事業人員之進用、考核、退休、撫卹、資遣及其他人事管理事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辦法，報請行政院核定。」，則國營事業依公務員人事法令派用之人員，其退休自應依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辦法辦理。觀諸系爭退撫辦法第1條已明定該辦法係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3條規定所訂定，可知系爭退撫辦法即屬勞基法第84條所定之公務員法令。而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已明定適用系爭退撫辦法之國營事業人員平均工資之認定，依勞基法有關規定辦理，原告主張其退休金計算應適用勞基法之規定，應屬可採。　　

（三）原告領取之績效獎金不屬於原告工資，不應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

　１、經查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規定：「一、本部（即經濟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工作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2點規定：「二、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三、考核獎金：（一）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二）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三）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1、各事業董事長考成獎金。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第1款、第7款規定：「四、績效獎金：（一）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七）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8點規定：「八、為審議經營績效獎金相關事宜，以及各事業提報之影響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項目，本部得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會』辦理之。」；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二、本公司（即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獎金之總額以不超過四點四個月薪給為限。其中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八、經營績效獎金之分配及核發：……（二）員工獎金之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⑶每請事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一天；每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一天，扣發工作獎金半天。⑷請事、病假（不含公傷病假、住院病假）積計超過二個月者，不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等語，有被告提出之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各1件在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10頁至第115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205頁），可知被告所發給之「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合稱為「經營績效獎金」，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1條已明白揭示發給經營績效獎金係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性質上並非在對於員工提供勞務給付報酬。又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3點規定，考核獎金屬於經營考績獎金之其中一項，考核獎金係依「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等核發，各事業單位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80分，但在75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5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工作考成成績未滿75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機構1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另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2個月薪給總額為限，足見考核獎金係以受考核事業機構全體員工之整體表現而核發，屬勉勵性之給與。另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第4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2點規定，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且係依事業機構整體盈餘表現而核發，即使員工個人領有績效獎金可能係經考量政策因素所致，與其個人所提供的勞務間難認立於對價性質。被告若無盈餘，縱員工在年度內付出甚多勞務，而可得到工資，但並不能受發給績效獎金，堪認績效獎金實具激勵員工之性質，非單純為經常性之給與，且被告是否發放績效獎金，若有發放，其獎金額度若干，皆存有受政策因素之影響，與勞工所提供的勞務非具有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益徵被告發給之績效獎金性質上屬激勵性之給與。復依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8點第2款規定，可知同樣提供勞務之員工，但因表現之優劣而受記功或記過處分、或其勤惰狀況，會影響績效獎金是否發放、或受增發或減發之對待，更足證明績效獎金性質上係激勵、恩勉性給與，並非經常性給與員工為勞務之對價。

　２、又查勞動部87年8月20日（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函認為：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暨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有原告提出上開勞動部函1件存卷可查（見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4頁），可知上開勞動部函與本院前開認定工資之標準相同，並未逕行認定原告之績效獎金亦屬於原告之工資範圍，上開勞動部函無從據為有利於原告主張之認定。至於被告將績效獎金匯入員工薪資帳戶內之摘要填寫「薪資」乙節，雖據原告提出被告匯款至原告中華郵政帳戶之明細內容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2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然此為被告會計人員於匯款之註記，難認被告即自承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之工資，經營績效獎金是否屬於原告之工資，既應依勞基法之定義而認定，尚難以上開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之註記認定屬於原告之工資。是原告以上開勞動部函及中華郵政帳戶明細內容各1件為據，主張績效獎金係由經濟部依各單位年營運績效來評比核給之獎金，所取得之報酬亦係依員工整年度之營運績效來評比及取得，且實際給予獎金之金額，會以員工之年資、職級不同而為不同之給付，與勞工提供勞務間有密切關連性，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要無可採。

　３、再查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性質上並非經常性之給與，而屬激勵性、恩勉性之給與，非屬工資，有如前述，是縱令長久以來因包括政策及激勵員工潛能各因素之考量，發給原告經營績效獎金，惟不能倒果為因，遽認經營績效獎金係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指之經常性給與。原告主張被告過往10年從未有不給與原告績效獎金之情形，應屬常態性工作得領取之給付，符合經常性給與之要件，應屬原告之工資云云，同無可採。

　４、又按勞基法第55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然經營績效獎金屬獎（激）勵性質，其與工作即給與對價之工資不同，原告於退休當年度所核發之經營績效獎金，係被告依系爭獎金實施要點、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按被告前1年度之工作考成成績、盈餘達成及政策因素、單位績效、員工貢獻程度、上級機關審議等影響情形所核發，非但勞工個人無法預期其獎金額度，且勞工若獲有獎金亦屬前1年度之經營績效獎金，並至次1年度（約5、6月間）發給，與勞工於退休當年度之勞務提供無關，且於勞工退休當下並無從計算，故將退休後所獲之經營績效獎金計入，有違勞基法第2條第4款對於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金額。」之規定。況工資於契約終止應即給付，而依勞基法第55條第3項規定退休金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退條例第11條第2項亦規定「該契約終止後30日內發給」，因此原告主張績效獎金是其工資，應列入計算原告退休金之平均工資範圍云云，無論於法理或實務之運作，均不符發放經營績效獎金規範目的之旨趣，且實際上亦窒礙難行。至於系爭核發獎金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於年度內新進、復職退休、資遣、在職死亡、入退伍或調往其他工務機關服務等人員，則按在職比例發給，意在使未於全年度均在職人員，在年度有經營績效獎金發放之前提下，同受其在職比例受發該獎金，用以達激勵、嘉勉員工及符合公平之旨，亦難以此據為經營績效獎金為原告勞務對價性之表現。

　５、綜上，被告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發放，不具勞務對價性，亦非經常性給付，實屬激勵性、恩惠性給與，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無須列入原告之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此部分之抗辯，要屬可採。原告主張被告發放之績效獎金屬於工資，應列入原告平均工資計算，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2-1、附表2-2所示原告如附表2-1、附表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差額，及自如附表2-1、附表2-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云云，均屬無據。又被告發放如附表2-2編號22所示原告Ｂ○○之經營績效獎金，既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工資，應無列入計算其平均工資之必要，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Ｂ○○即無如附表2-2編號2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之退休金差額可得請求，本院自無再審認其退休金差額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計算：

　１、經查原告丙○○等6人主張於受僱被告期間，有兼任司機，原告辰○○、玄○○兼任領班，而分別領有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被告民事答辯狀，本院調字卷二第17頁、第22頁），被告並自承其發放之兼任司機加給係依據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給付，自78年施行以來歷時已久等語（見被告答辯狀、陳報狀，本院勞專調字卷第22頁、本院卷第23頁）；被告提出之系爭司機支給要點第2點第1款前段注意事項規定：「（一）各單位專任司機不得支給兼任司機加給或其他津貼。」（見本院卷第237頁），可知領有兼任司機加給者，原則上為專任司機以外之被告其他員工。而原告丙○○等6人原職務為電機裝修員或線路裝修員，因兼任司機提供駕駛工程車並負責保養維護車輛之勞務，而於兼任司機期間領取司機加給，堪認司機加給係因兼任司機人員除其原來之主要職務外，須額外肩負兼任司機任務而給與之加給，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顯為兼任司機者提供前開司機勞務之對價，且為每月之固定給與，亦具經常性，雖為每月固定金額，不論兼任司機者實際出車之次數與有無，但本質上仍與兼任司機駕駛間有密切關連性，即應認具有勞務對價性，自應屬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而應計入其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２、再查領班工作本非原告辰○○、玄○○之主要職務，該項加給係因工作上需要，員工須經常分班工作，且須有人領導，而被告未就此領班工作事項另行聘請員工，故由工作成績優良，具領導能力，且擔任相同或相關工作滿5年之正式人員中，挑選由其兼職為之，因而得為領取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系爭設置領班要點1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3頁），可見領班係被告因工作需要而常設，並須兼任領班者方得享有，又係按月核發，非係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是以原告辰○○、玄○○兼任領班，並享有按月核發之領班加給，乃屬於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領班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辰○○、玄○○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亦屬原告辰○○、玄○○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其平均工資計算勞工退休金。

　３、被告雖抗辯原告地○○、Ｃ○○已同意簽署年資結清協議書，自已知其司機加給未列入平均工資，且已同意平均工資之核計方式，卻於結清後推翻當時協議結果，有違禁反言原則及誠信，其請求自無理由云云。經查原告地○○、Ｃ○○簽署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雖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下稱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平均工資內涵加班費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指派加班控管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辦理。」等語（見調字卷二第74頁、第80頁）；惟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1條明定：「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等語；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前段並重申：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足見原告地○○、Ｃ○○與被告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時，主觀上無非係認為系爭給與項目表之內容符合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計算之結果，而無意藉由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使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是以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關於平均工資之計算自應解釋為在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如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始符合當事人之真意。縱認原告地○○、Ｃ○○與被告訂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真意，確在藉由該約定，將本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排除在外，使應給付原告地○○、Ｃ○○之結清舊制退休金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因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可知勞工於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與雇主協議結清依勞基法規定所得領取之退休金者，於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方依雙方之協議，如勞工與雇主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該協議自屬無效，不因勞工已為協議致喪失該低於標準之退休金差額給付請求權。勞工簽署協議後，仍得請求雇主給付低於標準之退休金差額，係因不領取此部分差額之協議違反上開強制規定為無效之故，並無違反禁反言、誠信原則可言。而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之約定，乃原告地○○、Ｃ○○與被告協議以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揆之前開說明，應屬無效。是原告地○○、Ｃ○○與被告雖曾簽訂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且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第2條後段有前述之約定，惟因當事人之真意乃在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之範圍內，悉依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若系爭給與項目表之規定，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者，仍應依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故於計算原告地○○、Ｃ○○之平均工資時，仍應將原告地○○、Ｃ○○每月領得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則原告地○○、Ｃ○○於本件訴訟所為之主張，即非於訂立系爭年資結清協議書後為相反之主張，自未違反禁反言及誠實信用原則。被告上開抗辯，仍無可取。

　４、被告又抗辯被告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規定、及行政院61年12月18日台（61）經字第11996號令函，係依經濟部頒定之系爭退撫辦法辦理，發放兼任司機加給，需依被告事業經營及相關因素考量，並報核經濟部決定發放或停發兼任司機加給，並非經常性發放，兼任司機加給係屬被告體恤、慰勞及鼓勵員工性質，不得納入列計平均工資云云，並提出經濟部96年5月17日經營字第09602605480號、101年5月7日經營字第10102607320號、101年10月26日經營字第10100682270號、108年8月21日經營字第10803517540號函、111年12月6日經營字第11102618370號函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表、被告108年9月12日電人字第1080017806號函各1件為證（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66頁至第175頁、第177頁、第178頁）。惟查國營事業管理法第14條雖規定國營事業應撙節開支，其人員待遇及福利，應由行政院規定標準，不得為標準以外之開支，然此規定僅為原則性規範國家事業單位就人員待遇及福利，應本於撙節開支之原則，並未具體明定何者為薪資，更與被告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屬於工資之認定無涉。國營事業單位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所屬人員另行訂定勞動條件，惟仍不得低於勞基法之標準。故行政院就國營事業所屬人員之待遇及福利所制訂之標準，或經濟部所定工資給與之辦法，若與勞基法有所牴觸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自應依勞基法規定為據。又111年12月6日修正後之系爭給與項目表固未將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見本院勞專調字卷二第107頁至第109頁），惟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明定：「本辦法所稱基數，指計算事由發生時一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理。」。而依勞基法有關工資定義之規定，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屬工資範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就系爭給與項目表在無其他法令授權情形下，未將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平均工資，核與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所據以研訂之系爭退撫辦法規定牴觸，尚難以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關於平均工資之記載，逕認系爭退撫辦法第3條規定之平均工資應以系爭退撫辦法作業手冊為據。又被告給付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是否為工資，屬本院依職權個案判斷之事項，行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僅有參考性質，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是以被告援引上開經濟部函及被告函，於本院尚無拘束力，無從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被告據此辯稱司機加給、領班加給不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云云，亦無可採。

　５、綜上所述，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原告辰○○、玄○○領取之領班加給，均屬工資，而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之平均工資計算，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屬有據，被告前開各項抗辯，均無可採。

（五）原告丙○○等6人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

　１、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而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適用本條例前之工作年資，應予保留。前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第53條、第54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雇主應依各法規定，以契約終止時之平均工資，計給該保留年資之資遣費或退休金，並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第1項保留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其約定。」、勞基法第55條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二、依第54條第1項第2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工，其身心障礙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從其規定。」、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89年9月25日廢止之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二、第6條第1項第1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給與1個基數之退休金。三、第6條第1項第2款命令退休之工人，其工作年資未滿15年者，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未滿1年者，以1年計算。」

　２、經查原告丙○○等6人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屬原告丙○○等6人之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自應將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列入計算其平均工資，再據以計算原告丙○○等6人之勞工退休金。又原告丙○○等6人之任職期間，跨越勞基法施行前後，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原告丙○○等6人於勞基法施行前之年資，應依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計算其基數，適用勞基法之後的年資，則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計算其基數。而被告就「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應計入工資計算時，則被告應給付其勞工退休金差額各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金額，利息起算日即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並不爭執（見本院114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卷第538頁、第543頁），則原告丙○○等6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受僱於被告期間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含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乃激勵性、恩惠性給與，均非屬工資；原告丙○○等6人領取之司機加給、領班加給則屬其工資，應列入原告丙○○等6人工資之一部分計算其平均工資，並據以計算勞工退休金。原告主張被告應分別給付如附表3-1、附表3-2所示原告如附表3-1、附表3-2應補發退休金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如附表3-1、附表3-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要屬有據，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屬無據，被告之抗辯，部分可採，部分不可採。從而原告丙○○等6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84條之2、第55條第1項、第3項、系爭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係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之發動，不另為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或舉證，核均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4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附表1：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籍名稱 年資起算日 退休日 利息起算日 1 甲○○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12年1月16日 112年2月16日 2 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 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5年8月11日 110年8月31日 110年10月1日 4 丁○○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3年9月4日 109年6月1日 109年7月2日 5 戊○○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23日 112年7月16日 112年8月16日 6 己○○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8月8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7 辛○○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10月31日 108年8月31日 108年10月1日 8 壬○○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6月6日 108年12月31日 109年1月31日 9 癸○○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10 子○○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5年3月10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9月1日 11 丑○○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3年1月25日 108年11月30日 108年12月31日 12 寅○○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13 卯○○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9年8月8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14 辰○○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1月5日 109年4月7日 109年5月8日 15 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97年10月27日 111年10月15日 111年11月15日 16 未○○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3月26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17 申○○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2年6月21日 110年9月30日 110年10月31日 18 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8年3月10日 110年7月31日 110年8月31日 19 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12月10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0 亥○○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21 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6月21日 110年10月31日 110年12月1日 22 天○○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4年8月29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23 地○○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7月1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4 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3月9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25 宙○○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10月7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26 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4年11月1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27 Ａ○○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8年9月1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28 Ｂ○○ 臺南區營業處 會計管理監 65年7月16日 108年6月30日 108年7月31日 29 Ｄ○○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2月13日 110年6月30日 110年7月31日 30 Ｆ○○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8月10日 110年12月31日 111年1月31日 31 Ｇ○○ 臺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12月1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2 Ｈ○○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2月26日 109年5月31日 109年7月1日 33 Ｊ○○ 臺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3年1月25日 109年6月30日 109年7月31日 34 Ｋ○○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9月17日 109年3月31日 109年5月1日 35 Ｌ○○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9年8月8日 112年12月31日 113年1月31日 36 Ｃ○○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8年11月23日 109年7月1日 109年8月1日 37 Ｉ○○ 臺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10年2月28日 110年3月31日 38 Ｍ○○ 臺南區營業處 人事管理監 67年3月1日 109年1月1日 109年2月1日 39 午○○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8年3月5日 109年7月31日 109年8月31日 40 Ｅ○○ 嘉南供電區營業處 財產管理監 64年9月6日 108年12月1日 109年1月1日 41 庚○○ 新營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4年8月20日 109年11月30日 109年12月31日 



附表2-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乙○○ 13.8333 15,416.75元 31.1667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2 6.己○○ 10 14,266.0833元 3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3 9.癸○○ 13.5 14,266.0833元 31.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4 19.戌○○ 13.3333 14,266.0833元 31.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5 23.地○○ 10.1667 15,416.75元 34.8333 15,416.75元 693,754元 109年8月1日 6 24.宇○○ 8.8333 14,266.0833元 36.1667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7 31.Ｇ○○ 9.3333 15,833.4167元 35.6667 15,833.4167元 712,504元 109年8月1日 8 36.Ｃ○○ 9.5 14,266.0833元 35.5 14,266.0833元 641,974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2-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績效獎金計算勞工退休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1.甲○○ 10 15,928.0417元 35 15,911.6458元 959,669元 112年2月16日 2 3.丙○○ 16 14,352.5523元 29 14,352.5523元 645,865元 110年10月1日 3 4.丁○○ 19.8333 21,853.6元 25.1667 21,875.0139元 983,951元 109年7月2日 4 5.戊○○ 11.6667 15,569.2308元 33.3333 15,569.2308元 700,615元 112年8月16日 5 7.辛○○ 7.6667 14,407.7824元 37.3333 14,407.7824元 648,350元 108年10月1日 6 8.壬○○ 10.3333 17,200.1114元 34.6667 17,200.1114元 774,005元 109年1月31日 7 10.子○○ 16.8333 14,339.4258元 28.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9月1日 8 11.丑○○ 21.1667 15,499.3313元 23.8333 15,499.3313元 697,470元 108年12月31日 9 12.寅○○ 10.6667 15,488.6908元 34.3333 15,488.6908元 696,991元 111年1月31日 10 13.卯○○ 8 14,340.602元 37 14,340.602元 645,327元 110年12月1日 11 14.辰○○ 11.5 14,265.9375元 33.5 14,304.1167元 643,246元 109年5月8日 12 15.巳○○ 0 14,069.4718元 28 14,069.4718元 393,945元 111年11月15日 13 16.未○○ 12.8333 14,289.7207元 30.1667 14,289.5894元 984,090元 110年7月31日 14 17.申○○ 22.333 21,898.6617元 22.6667 21,989.6617元 985,440元 110年10月31日 15 18.酉○○ 10.8333 19,411.5789元 34.1667 19,411.5789元 873,521元 110年8月31日 16 20.亥○○ 13.8333 14,339.4258元 31.1667 14,339.4258元 645,274元 109年8月31日 17 21.黃○○ 22.333 19,382.8094元 22.6667 19,382.8094元 872,226元 110年12月1日 18 22.天○○ 18 23,568.2727元 27 23,568.2727元 1,060,572元 109年1月1日 19 25.宙○○ 11.6667 14,267.69元 32.8333 14,267.69元 634,912元 109年12月31日 20 26.玄○○ 17.5 15,517.651元 27.5 15,515.4722元 698,234元 109年7月1日 21 27.Ａ○○ 9.8333 20,139.3593元 35.1667 20,139.3593元 906,271元 113年1月31日 22 28.Ｂ○○ 16.1667 19,854.6369元 28.8333 19,851.6352元 893,372元 108年7月31日 23 29.Ｄ○○ 11.3333 14,289.7207元 33.6667 14,289.5894元 643,033元 110年7月31日 24 30.Ｆ○○ 12 14,332.5627元 33 14,332.5627元 644,965元 111年1月31日 25 32.Ｈ○○ 15 14,368.9933元 30 14,365.3347元 646,495元 109年7月1日 26 33.Ｊ○○ 21.1667 21,855.0838元 23.8333 21,855.7894元 983,496元 109年7月31日 27 34.Ｋ○○ 15.8333 22,107.2454元 29.1667 22,044.6644元 993,001元 109年5月1日 28 35.Ｌ○○ 8 21,731.6992元 37 21,731.6992元 977,926元 113年1月31日 29 37.Ｉ○○ 12.6667 13,971.8731元 32.3333 14,118.9782元 633,491元 110年3月31日 30 38.Ｍ○○ 12.8333 23,478.25元 32.1667 23,478.25元 1,056,521元 109年2月1日 31 39.午○○ 10.8333 19,333.9234元 34.1667 19,333.9234元 870,027元 109年8月31日 32 40.Ｅ○○ 17.8333 21,843.9091元 27.1667 21,843.9091元 982,976元 109年1月1日 33 41.庚○○ 18 15,239.2705元 27 15,239.2705元 685,767元 109年12月31日 



附表3-1（舊制結清人員，舊制結清日期：109年7月1日）：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結清基數 結清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結清基數 結清前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23.地○○ 10.1667 3,590元 34.8333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2 36.Ｃ○○ 9.5 3,199元 35.5 3,199元 143,955元 109年8月1日 



附表3-2（非舊制結清人員）：請求司機加給、領班加給計算勞退金        編號 姓名 勞基法施行前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3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勞基法施行後退休金基數 退休前6個月平均司機、領班加給 應補發退休金差額 利息起算日 1 3.丙○○ 16 3,199元 29 3,199元 143,955元 110年10月1日 2 5.戊○○ 11.6667 3,733元 33.3333 3,733元 167,985元 112年8月16日 3 14.辰○○ 11.5 2,133元 33.5 2,133元 95,985元 109年5月8日 4 26.玄○○ 17.5 3,590元 27.5 3,590元 161,550元 109年7月1日 









